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上字第646號

上  訴  人  黃素真  

訴訟代理人  陳瓊苓律師

            張日昌律師

被 上訴 人  張志明  

0000000000000000

            張翠華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林秀珠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張貴成  

0000000000000000

            張永正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王鳳嬌  

0000000000000000

            魏清容  

0000000000000000

            陳弘軒  

0000000000000000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李子聿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

1年12月30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07年度重訴字第522號第一審判

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5年5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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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為

　　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訴之撤回應以書狀為之。

　　但於期日，得以言詞向法院或受命法官為之。訴之撤回，被

　　告於期日到場，未為同意與否之表示者，自該期日起；其未

　　於期日到場或係以書狀撤回者，自前項筆錄或撤回書狀送達

　　之日起，十日內未提出異議者，視為同意撤回。民事訴訟法

　　第262條定有明文。且依同法第463條規定，本條於第二審亦

　　準用之。經查，上訴人先位之訴部分，於原審係本於民法第

179條、第184條規定之合併，請求擇一判決被上訴人給付，

嗣於上訴後，於民國115年4月8日準備程序中陳明撤回民法

第184條之請求權基礎，只主張民法第179條等語（見本院卷

二第321頁），核屬訴訟標的之一部撤回，而被上訴人張志

明、張翠華、林秀珠、張貴成、張永正、王鳳嬌、魏清容、

陳弘軒（下分稱其名，合稱被上訴人）到場並無反對之表

示，已逾十日，則上開撤回自生效力，先行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上訴人為重測後臺北市○○區○○段○小段00

0地號（下稱系爭土地）共有人，應有部分8/16，被上訴人

分別為附表一編號1至8所示房屋（下合稱系爭房屋）之事實

上處分權人，系爭房屋無權占用系爭土地，獲有相當於租金

之利益，致上訴人受有損害，爰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

被上訴人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又縱認被上訴人非無

權占用系爭土地，因上訴人配偶即訴外人張尚德為系爭房屋

所屬「○○○○」建案（下稱系爭建案）之建築師，當年因

建商即訴外人林水源財務困難，系爭建案無法完工致承購戶

無法取得建物第一次所有權登記，且因林水源積欠張尚德新

臺幣（下同）800萬元之建築師設計費、監造費等報酬，遂

將部分社區房屋起造人名義變更為張尚德，且地主即訴外人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頁



劉阿善亦不願再繳高額地價稅，故將對應之房屋基地應有部

分所有權於68年8月28日移轉登記予張尚德，張尚德復於95

年8月2日贈與上訴人。被上訴人及張尚德分別自建商林水

源、地主劉阿善取得系爭房屋、系爭土地，系爭房屋與系爭

土地間發生法定租賃關係，爰適用或類推適用民法第425條

之1規定，請求法院核定租金並命被上訴人給付之。起訴聲

明：㈠先位聲明：1.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如原判決附表2

編號1至8「被告應給付之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及各自起訴

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2.被上訴人應自107年4月1日起至返還系爭土地之日

止，按月各給付上訴人就原判決附表2編號1至8「土地登記

面積」欄乘以「房屋占用基地面積比例」欄，乘以各該土地

當年度申報地價週年利率10％除以12計算之金額。㈡備位聲

明：1.核定被上訴人就其所有系爭房屋占用系爭土地，自10

2年4月1日起至系爭房屋得使用期限為止，每月之租金為按

原判決附表2編號1至8「土地登記面積」欄乘以「房屋占用

基地面積比例」欄，乘以各該土地當年度申報地價週年利率

10％除以12計算之金額。2.被上訴人就其所有系爭房屋占用

系爭土地，應自102年4月1日起至系爭房屋得使用期限為

止，每月給付上訴人按原判決附表2編號1至8「土地登記面

積」欄乘以「房屋占用基地面積比例」欄，乘以各該土地當

年度申報地價週年利率10％除以12計算之金額，及自107年4

月1日以前各期部分，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

執行。【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聲明不服，提起

上訴】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1.先位聲明：⑴被上

訴人應給付上訴人如附表二（即本院卷二第249頁上訴人所

製之附表1）編號1至8「被上訴人應給付之金額」欄所示之

金額，及各自起訴狀繕本送達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

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⑵被上訴人應自107年4月1日起至返

還附表二編號1至8「占用土地地號」欄土地之日止，按月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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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付上訴人就附表二編號1至編號8「土地登記面積」欄乘以

「房屋占用基地面積比例」欄，乘以各該土地當年度申報地

價週年利率10％除以12計算之金額。2.備位聲明：⑴核定被

上訴人就其所有系爭房屋占用系爭土地，自102年4月1日起

至系爭房屋得使用期限為止，每月之租金為按附表二編號1

至8「土地登記面積」欄乘以「房屋占用基地面積比例」

欄，乘以各該土地當年度申報地價週年利率10％除以12計算

之金額。⑵被上訴人就其所有系爭房屋占用系爭土地，應自

102年4月1日起至系爭房屋得使用期限為止，每月給付上訴

人按附表二編號1至8「土地登記面積」欄乘以「房屋占用基

地面積比例」欄，乘以各該土地當年度申報地價週年利率1

0％除以12計算之金額，及107年4月1日以前各期部分，自起

訴狀繕本送達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

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系爭建案係由林水源、協盈建設有限公司

（下稱協盈公司）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人劉阿善同意書後，

領有建築執照而興建之預售屋，嗣因協盈公司爆發財務危

機，致建商交付承購戶之系爭房屋未辦理所有權第一次登

記，建商亦未將系爭房屋配賦之土地移轉登記予承購戶。張

尚德為系爭建案之負責人及監造人，對系爭土地使用同意書

存在乙事應知之甚詳。而被上訴人係依買賣或繼承法律關係

取得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為有權占有，不構成不當得

利。張尚德復將系爭土地贈與上訴人，由上訴人提起本件請

求，構成權利濫用。又本件並無房地同屬一人之情形，亦不

能適用或類推適用第425條之1規定等語，資為抗辯，並答辯

聲明：㈠上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

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二第202至204頁、第354頁）：

　㈠上訴人之配偶張尚德、訴外人林恒雄等於62年3月6日設立協

盈公司，由張尚德擔任執行業務股東。張尚德、林恒雄於63

年8月10日將出資分別轉讓予陳滌非、王富良，受讓股東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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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陳滌非擔任執行業務股東，並申請公司變更登記，經臺北

市政府建設局63年8月23日函准許變更登記（見本院卷一第2

99頁）。協盈公司（代表人為執行業務股東陳滌非）於63年

12月24日申請公司地址自臺北市○○○路000號變更為臺北

市○○○路○段000號6樓，經臺北市政府建設局於64年1月8

日核准變更登記（見本院卷一第311至319頁）。

　㈡重測前臺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下稱重測前000

號土地）原為劉阿善所有。劉阿善於64年7月間申請建造執

照而出具土地使用同意書（見原審卷二第78頁），同意林水

源在重測前000號全筆土地上興建四層RC建築物5棟（與本件

相關者為B棟）。林水源則委託得泰建築師事務所即張尚德

申辦取得臺北市政府工務局64年8月25日發照之64建（港）

字第64號建造執照，其上記載林水源為起造人，設計人及監

造人均為張尚德（見原審卷一第324頁，下稱64年建照）。

　㈢重測前000號土地分別於64年9月25日及66年1月14日辦竣土

地分割標示變更登記，分割出重測前000-00、000-00至000-

00地號土地等36筆土地，其中分割後重測前000-00地號為重

測後系爭土地（參上證4）。

　㈣林水源自64年起以預售方式銷售興建房屋，購屋者均與林水

源簽署相同內容之「○○○○契約書（內含○○○○委託興

建契約書、○○○○建材表、委託代辦○○○○房屋裝飾及

增添設備契約、訂購土地委託書）」（下稱○○○○契

約），其中委託興建契約書當事人欄之立委託書人為承購

戶，受委託人記載「地主代表人」載為林水源，並均有用

印；訂購土地委託書之乙方載為「地主代表人」林水源，策

劃監造為協盈公司，並均有用印。系爭房屋之○○○○契約

如本院卷一第379至522頁所示，該等契約書之買方已給付之

款項占全部應付款項之比例約為6、7成。

　㈤66年2月16日，64年建照之起造人變更為林水源等52名（見

原審卷一第325頁建造執照申請書，該申請書上記載得泰建

築師事務所之地址為臺北市○○○路○段00之00號），嗣於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五頁



66年3月21日獲准變更起造人為張尚德等76名（B棟，見原審

卷一第328頁變更起造人申請書，該申請書上記載得泰建築

師事務所地址為臺北市○○○路○段000號6樓）。

　㈥起造人林水源、監造人協盈公司於66年3月2日與○○○○AB

棟住戶代表郝恂如簽訂如本院卷一第263至269頁之協議書

（下稱66年協議書），並由張尚德擔任林水源、協盈公司之

連帶保證人。

　㈦系爭建案之承購戶陳星妹等人於67年間對林水源、張尚德、

張國樑、陳滌非等人提起刑事詐欺自訴，經臺灣臺北地方法

院（下稱臺北地院）67年度自字第806號、本院68年上易字

第108號刑事判決林水源等4人無罪確定（見原審卷一第260

至300頁）。

　㈧系爭建案之承購戶王子林等人於67年間對林水源、張尚德、

張國樑、陳滌非等人提起刑事詐欺自訴，經臺北地院67年度

自字第924號、鈞院68年上易字第265號刑事判決林水源等4

人無罪確定（見原審卷一第301至314頁）。

　㈨劉阿善於68年8月24日以買賣為原因，將重測前000-00地號

土地應有部分8/16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張尚德，嗣於68年9

月4日因地籍圖重測變更地號為系爭土地，張尚德應有部分

仍為8/16（見原審卷二第184-185頁）。

　㈩系爭建案之承購戶畢勤偉於73年間對張尚德提起刑事詐欺自

訴，經臺北地院73年度自字第524號刑事判決張尚德無罪確

定（見原審卷二第32至34頁）。

　○○○○承購戶彭文廣等61人對林水源、張尚德、陳炎焜提

起第三人異議之訴等事件，經臺北地院士林分院78年度重訴

字第40號民事判決確認該判決附表所示房屋（包含附表一編

號1、2、3、7、8）為林水源所有（見原審卷一第177至197

頁）。

　系爭房屋坐落基地均為系爭土地，坐落範圍及面積各如臺北

市松山地政事務所109年11月24日出具之複丈成果圖所示

（見原審卷二第242至24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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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爭房屋均為系爭建案之區分所有建物，皆未取得使用執

照，皆未辦理房屋所有權第一次登記，現在房屋事實上處分

權人如原判決附表二「建物事實上處分權人」欄所載（見本

院卷一第21頁）。

　被上訴人或其房屋事實上處分權之前手權利人迄今均未取得

系爭土地應有部分。

　上訴人自張尚德受贈取得系爭土地應有部分8/16。

　原判決第7、8頁⑴至⑻所載關於系爭房屋之權利移轉情形，

即：

　1.附表一編號1房屋：先由訴外人張貴成與林水源簽立○○○

○契約購買預售屋；嗣張志明復與林水源簽立「建築改良物

所有權買賣移轉契約書」，並登記為納稅義務人而取得事實

上處分權。

　2.附表一編號2房屋：由張翠華與林水源簽立「建築改良物所

有權買賣移轉契約書」，並登記為納稅義務人而取得事實上

處分權。

　3.附表一編號3房屋：由訴外人蔣美華與林水源簽立○○○○

契約購買預售屋，再由蔣美華出售予林秀珠並登記為納稅義

務人而取得事實上處分權。

　4.附表一編號4房屋：由訴外人黃惠連、黃惠苗2人與林水源簽

立○○○○契約購買預售屋，再由黃惠連、黃惠苗2人出售

予張貴成並登記為納稅義務人而取得事實上處分權。

　5.附表一編號5房屋：由訴外人李初兒與林水源簽立○○○○

契約購買預售屋，嗣由張永正登記為納稅義務人而取得事實

上處分權。

　6.附表一編號6房屋：由訴外人周明芳與林水源簽立○○○○

契約購買預售屋，再由周明芳出售予陳大鐘，並登記為納稅

義務人而取得事實上處分權，嗣陳大鐘死亡，由王鳳嬌及陳

弘軒繼承該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

　7.附表一編號7、編號8房屋：由訴外人顧魏玉琴與林水源簽立

○○○○契約購買預售屋，再由顧魏玉琴出售予魏清容並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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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為納稅義務人而取得事實上處分權。

四、本院之判斷：　　

　㈠上訴人先位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相當於租

金之不當得利部分：

　1.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

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

179條定有明文。復按物之出賣人負交付其物於買受人，並

使其取得所有權之義務，民法第348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

交付其物於買受人，即移轉其物之占有於買受人之謂。依民

法第946條第2項規定，占有之移轉得準用同法第761條規

定，亦即移轉占有並不以現實交付為限，簡易交付、占有改

定或指示交付，均生移轉占有之效力。買受人如先已占有其

物，於買賣雙方嗣後達成讓與之合意時，依民法第761條第1

項但書簡易交付之規定，即生移轉占有之效力。是在土地買

賣之情形，雖尚未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惟買受人之占有土

地如係出賣人本於買賣之法律關係所交付，無論現實交付抑

簡易交付，均具正當權源，原出賣人不得認係無權占有而請

求返還（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626號判決意旨參照）。

又基於債之關係而占有他方所有物之一方當事人，本得向他

方當事人（所有人）主張有占有之合法權源；如該有權占有

之人將其直接占有移轉予第三人時，除該移轉占有性質上應

經所有人同意（如民法第476條第2項規定）者外，第三人亦

得本於其所受讓之占有，對所有人主張其有占有之權利，此

乃基於「占有連鎖（Besitzkette）」原理所產生之效果，

與債之相對性（該第三人不得逕以其前手對所有人債之關

係，作為自己占有之正當權源）係屬二事（最高法院101年

度台上字第224號判決意旨、110年度台上字第606號判決意

旨參照）。

　2.經查，系爭土地即重測前000-00地號土地，乃分割自重測前

000號土地（見不爭執事項㈢）。重測前000地號土地原為劉

阿善所有，劉阿善於64年7月間申請建造執照而出具土地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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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同意書，同意林水源在重測前000號全筆土地上興建四層R

C建築物5棟，林水源則委託得泰建築師事務所即上訴人之配

偶張尚德申辦取得64年建照，該建照記載林水源為起造人，

設計人及監造人均為張尚德（見不爭執事項㈡）。又林水源

自64年起以預售方式銷售興建房屋，購屋者均與林水源簽署

相同內容之○○○○契約，其中委託興建契約書當事人欄之

立委託書人為承購戶，受委託人記載「地主代表人」載為林

水源，並均有用印；訂購土地委託書之乙方載為「地主代表

人」林水源，策劃監造為協盈公司，並均有用印（見不爭執

事項㈣）。

　3.復查，上訴人之配偶張尚德、訴外人林恒雄等於62年3月6日

設立協盈公司，由張尚德擔任執行業務股東（見不爭執事項

㈠）。雖張尚德於63年8月10日將其出資轉讓陳滌非，陳滌

非嗣擔任執行業務股東（見不爭執事項㈠），惟依證人陳滌

非於本院109年度重上字第171號返還不當得利等事件（下稱

第171號事件）具結證稱：伊與張尚德、林恒雄為淡江大學

建築系同學，因張尚德擔任協盈公司建案之建築師，不能再

擔任協盈公司負責人，才找伊擔任協盈公司掛名負責人，伊

於掛名期間實際在大邦建築師事務所擔任設計師，伊對協盈

公司沒有決定權，也沒有負責協盈公司事務或參與○○○○

建案銷售，不認識地主劉阿善等語（見原審卷二第295至297

頁）；證人林水源於114年7月2日在本院113年度重上字第45

4號給付不當得利事件（下稱第454號事件）具結證稱：伊於

63年間經友人夏大永介紹去協盈公司上班，都是張尚德負責

指揮公司員工，後來登記負責人換成陳滌非，但還是由張尚

德指揮公司員工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18頁）；佐以協盈公

司於63年8月將代表人變更登記為陳滌非之後，於63年12月2

4日申請公司地址自臺北市○○○路000號變更為臺北市○○

○路○段000號6樓（見不爭執事項㈠），而該地址即為系爭

建案66年3月間變更起造人申請書上所載張尚德之得泰建築

師事務所之地址等情（見原審卷一第328頁、不爭執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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㈤、㈡），可見張尚德確係因無法同時身兼系爭建案建築師

及協盈公司負責人，方由陳滌非掛名登記為協盈公司負責

人，協盈公司之實際負責人仍為張尚德。

　4.就此上訴人辯稱證人林水源於第454號事件之陳述，與其於

第171號事件、本院111年度重上字第320號返還不當得利等

事件（下稱第320號事件）、112年度重上字第645號返還不

當得利等事件（下稱第645號事件）之陳述矛盾，不足為憑

云云（見本院卷二第365至368頁），惟查證人林水源上開於

第454號事件中之證述，與其於109年10月27日在第171號事

件具結證稱：因為建商張尚德、張國樑要蓋○○○○，有找

地主劉阿善協商合建的事情；協盈公司有很多老闆，伊的薪

水是張尚德發給伊的，伊在工地現場監督管理是聽張尚德的

指示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31、239、245頁），並無不一致

之處。至證人林水源於111年9月1日在第320號事件中，就所

詢「是否知悉張尚德有無在協盈公司上班？」之問題，答

稱：後來才知道張尚德是協盈公司南港舊庄工地的設計建築

師，他「似乎」沒有在協盈公司上班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6

3、165頁），所陳述之語氣並不確定；又證人林水源於113

年1月8日在第645號事件中，就所詢「證人在第320號事件證

稱張尚德沒有在協盈公司上班，意思是指張尚德不是負責

人，或是不是公司員工」之問題，陳稱：伊的意思是他算是

協盈公司的人，他是投資股東，但不是負責人，另外伊在工

地上班，所以伊比較不知道張尚德是否一直在協盈公司等語

（見本院卷二第29、41頁），乃在解釋其於第320號事件證

言之意思。而公司之實際負責人本非如員工一般須固定至公

司上班，且張尚德於63年8月後即非協盈公司之登記負責

人，是證人林水源上開於第320號事件、第645號事件中所

述，與其於第454號事件中證稱是由張尚德指揮公司員工等

語，並無衝突，尚難以此推認證人林水源於第454號事件之

證述為不可採信。此外，第320號事件、第454號事件與本件

之當事人不同，判斷事實之訴訟資料亦不盡相同，本院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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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該等判決（見本院卷一第179至208頁、卷二第47至69頁）

認定之拘束，附此敘明。

　5.承上，張尚德為系爭建案之設計人及監造人，其擔任實際負

責人之協盈公司於系爭契約上同列為策劃監造人，再參以○

○○○契約中之繳款簽收紀錄，簽收者均蓋用協盈公司及林

水源之印文（見本院卷一第395、415、447、465、491、517

頁、本院卷二第281頁），可見系爭建案之建商，除林水源

外，尚包括協盈公司。

　6.再者，起造人林水源、監造人協盈公司於66年3月2日與○○

○○AB棟住戶代表郝恂如簽訂協議書（見不爭執事項㈥），

　　該協議書內載為促使系爭建案早日完工交屋，約定如甲方

（按：即○○○○AB棟住戶代表郝恂如）訂戶中有將房屋貸

款於66年3月20日前1次繳清，存入銀行所開專戶保管者，乙

方（按：即林水源、協盈公司）應於66年3月20日前備妥所

需各證件，於66年3月23日前會同甲方共同向工務局申請增

列為建築執照起造人，否則專戶款由甲方代表以原印鑑提

出，並約定乙方有義務辦理房屋坐落土地之過戶分割，該協

議書並作為○○○○契約之附件，與原契約有同一效力，其

他未列為起造人之訂戶，按原契約與乙方辦理等內容，並由

張尚德擔任乙方之連帶保證人（見本院卷一第263至269

頁）。嗣64年建照於66年3月21日獲准變更起造人為張尚德

等76名（見不爭執事項㈤）。可見系爭建案於66年間因尚未

完工交屋，由協盈公司及林水源，與○○○○A、B棟預售屋

承購戶代表郝恂如簽訂66年協議書，約定由買受人支付全數

價款後登記為起造人，並辦理系爭土地過戶分割，且因66年

協議書將協盈公司併列乙方，亦受○○○○契約之拘束，張

尚德為連帶保證人，就上開義務同負責任，亦即協盈公司、

林水源、張尚德依○○○○契約、66年協議書之約定，對系

爭建案A、B棟承購戶負有移轉建物及土地所有權之義務。

　7.張翠華為系爭建案預售屋承購戶，依66年協議書約定，張尚

德既對張翠華負有移轉系爭土地之義務，則張翠華所有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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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編號2所示房屋占用系爭土地，依○○○○契約、66

年協議書，對張尚德自具占有系爭土地之正當權源。除張翠

華以外之其餘被上訴人，均係輾轉自系爭建案預售屋承購戶

取得系爭房屋（見不爭執事項），其等前手之系爭建案預

售屋承購戶，依○○○○契約、66年協議書，既對張尚德具

有占有系爭土地之正當權源，則依前述占有連鎖原理，其等

對張尚德亦具有占有系爭土地之正當權源。上訴人辯稱被上

訴人均非66年協議書之當事人，不得主張該協議書之權利云

云，為不可採。

　8.上訴人復主張依66年協議書，已付清房地價款者得列為系爭

建案之起造人，未列為起造人者則回歸預售屋買賣契約，被

上訴人均非系爭建案起造人，且未付清全部買賣價款，故不

得主張66年協議書之權利，又林水源並未將○○○○契約之

出資興建人之權利義務移轉給張尚德云云（見本院卷二第37

7、378頁）。惟查張永正之前手李初兒係列為系爭建案之起

造人（見原審卷一第329頁），其餘被上訴人或其前手縱未

列為系爭建案之起造人，在66年協議書第9條亦載明「…其

他未列入為起造人之訂戶，按原定契約與乙方辦理」等語

（見本院卷一第265頁），張尚德係66年協議書之乙方即林

水源、協盈公司之連帶保證人（見不爭執事項㈥），即應就

林水源、協盈公司於○○○○契約之義務負連帶責任；而○

○○○契約亦明定林水源負有將房屋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

購屋者之義務（參本院卷一第403頁），張尚德自應同負其

責。再者，依○○○○契約，購買預售屋所約定之總價包括

房屋、基地、房屋裝修等價款，依興建階段分期繳納（見本

院卷一第399、403頁），並未區分各期所繳納之款項係屬基

地價款、房屋造價或是房屋裝修價款；又系爭房屋之○○○

○契約之買方已給付之款項占全部應付款項之比例約為6、7

成，並已取得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此為兩造所不爭執

（見不爭執事項㈣、），則縱系爭房屋承購戶因建商未履

行完工義務而未付清全部買賣價款，仍無從免除建商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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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應負之移轉土地所有權之義務。此外，張尚德係基

於連帶保證人關係而負○○○○契約之出賣人義務，並非林

水源將其出賣人權利義務移轉予張尚德，是否已支付價金完

畢，不影響張尚德此部分義務。上訴人上開主張，為不可

取。

　9.另按權利之行使，不得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

目的。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民法第

148條定有明文。承前所述，張尚德依○○○○契約、66年

協議書之約定，負有移轉建物及配賦土地予A、B棟承購戶使

用之義務，亦即被上訴人對張尚德均具占有系爭土地之正當

權源，張尚德無從對被上訴人主張不當得利。又上訴人係自

張尚德受贈取得系爭土地應有部分8/16（見不爭執事項

），上訴人曾於協盈公司擔任銷售系爭建案之售屋小姐，

有林水源於第454號事件之證言可證（見本院卷二第223

頁），上訴人並為張尚德之配偶，其對於張尚德依○○○○

契約、66年協議書，對A、B棟承購戶或其後手負有移轉系爭

房屋配屬系爭土地應有部分之義務乙情，知之甚詳，雖上訴

人無償取得系爭土地應有部分，依債之相對性原則，不受張

尚德依○○○○契約及66年協議書拘束，然上訴人取得系爭

土地所有權之目的，顯在妨礙被上訴人有權占用系爭土地，

使被上訴人無從基於債之關係對張尚德為抗辯，脫免張尚德

容忍占有及提供系爭土地予系爭房屋使用之義務，係以損害

他人為主要目的，與誠信原則有違。再者，被上訴人買受系

爭房屋，既應配賦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已如前述，上訴人明

知張尚德就系爭土地應有部分之使用收益或處分權能本已受

限制，難認其無償繼受取得系爭土地後始增加系爭土地本無

之限制或損害，而被上訴人繼續無償占有使用系爭土地亦無

顯失公平之虞。從而，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之系爭房屋無權

占有系爭土地，請求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違反誠信

原則，不應准許。

　㈡上訴人備位依照或類推適用民法第425條之1規定，請求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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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租金及請求被上訴人給付租金部分：

　1.按民法第425條之1第1項規定：「土地及其土地上之房屋同

屬一人所有，而僅將土地或僅將房屋所有權讓與他人，或將

土地及房屋同時或先後讓與相異之人時，土地受讓人或房屋

受讓人與讓與人間或房屋受讓人與土地受讓人間，推定在房

屋得使用期限內，有租賃關係。其期限不受第449條第1項規

定之限制」。

　2.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及張尚德分別自建商林水源、地主劉

阿善取得系爭房屋、系爭土地，張尚德取得之基地持分不過

係改由林水源指示劉阿善過戶給張尚德，此時土地與房屋之

權源均來自林水源，實際上存有類似「房地原均屬林水源之

權利，而房地先後移轉予上訴人及被上訴人」之情形，應適

用或類推適用民法第425條之1規定，認定系爭房屋與系爭土

地間發生法定租賃關係云云（見本院卷第389至390頁）。此

為被上訴人所否認。經查，系爭土地所有權人為劉阿善之

時，經劉阿善出具土地使用同意書而興建系爭房屋（見不爭

執事項㈡），嗣移轉予張尚德，再移轉予上訴人（見不爭執

事項㈨、），從未由林水源取得。而附表一編號1、2、

3、7、8之房屋，前經臺北地院士林分院78年度重訴字第40

號民事確定判決認定為林水源所有（見不爭執事項）；系

爭附表一編號4、5、6房屋，其原始建造人並非劉阿善或張

尚德或上訴人。則系爭房屋與系爭土地，從未有同屬林水源

或張尚德所有之情形，不符合民法第425條之1「同屬一人所

有，而僅將土地或房屋所有權讓與他人，或將土地及房屋同

時或先後讓與相異之人」要件，自無民法第425條之1規定之

適用。且民法第425條之1規定之立法目的，係因土地及房屋

同屬一人，而將土地及房屋分開同時或先後出賣之情形，為

保護房屋所有人合法繼續使用土地之權利；至非屬民法第42

5條之1所示之其他房屋占有使用土地之情形，原應視個案認

定究竟有無占有權源，尚非須依該條規定予以填補之法律漏

洞，亦無類推適用該條規定之餘地。本件係因系爭建案之建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十四頁



商林水源、協盈公司、連帶保證人張尚德未履行○○○○契

約之移轉土地義務，致發生房屋與土地非屬同一人所有，被

上訴人基於○○○○契約、66年協議書、占有連鎖之法律關

係，已取得占有系爭土地之合法權源，且已支付價款，亦無

類推適用民法第425條之1第1項規定之餘地。從而，上訴人

請求核定及給付租金，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規定，先位請求⑴被上訴

人應給付上訴人如附表二編號1至8「被上訴人應給付之金

額」欄所示之金額，及各自起訴狀繕本送達日之翌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⑵被上訴人應自107年

4月1日起至返還附表二編號1至8「占用土地地號」欄土地之

日止，按月各給付上訴人就附表二編號1至編號8「土地登記

面積」欄乘以「房屋占用基地面積比例」欄，乘以各該土地

當年度申報地價週年利率10％除以12計算之金額；依民法第

425條之1規定，備位請求⑴核定被上訴人就其所有系爭房屋

占用系爭土地，自102年4月1日起至系爭房屋得使用期限為

止，每月之租金為按附表二編號1至8「土地登記面積」欄乘

以「房屋占用基地面積比例」欄，乘以各該土地當年度申報

地價週年利率10％除以12計算之金額。⑵被上訴人就其所有

系爭房屋占用系爭土地，應自102年4月1日起至系爭房屋得

使用期限為止，每月給付上訴人按附表二編號1至8「土地登

記面積」欄乘以「房屋占用基地面積比例」欄，乘以各該土

地當年度申報地價週年利率10％除以12計算之金額，及107

年4月1日以前各期部分，自起訴狀繕本送達日之翌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均無理由，不應准

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及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並

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

由，應駁回其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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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民事第十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黃雯惠

　　　　　　　　　　　　　　法　官　宋泓璟

　　　　　　　　　　　　　　法　官　戴嘉慧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

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 　　日

　　　　　　　　　　　　　

　　　　　　　　　　　　　　書記官　莊昭樹　　　

【附表一】

編號 房屋事實上

處分權人

房屋門牌號碼（均為臺北市○

○區○○街0段000巷）

1 張志明 0弄00號3樓

2 張翠華 0弄00號4樓

3 林秀珠 0弄00號1樓

4 張貴成 0弄00號3樓

5 張永正 0弄00號4樓

6 王鳳嬌

陳弘軒

0弄00號2樓

7 魏清容 0弄00號3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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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魏清容 0弄00號3樓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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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上字第646號
上  訴  人  黃素真  
訴訟代理人  陳瓊苓律師
            張日昌律師
被 上訴 人  張志明  


            張翠華  




            林秀珠  




            張貴成  


            張永正  




            王鳳嬌  


            魏清容  


            陳弘軒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李子聿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12月30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07年度重訴字第52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5年5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為
　　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訴之撤回應以書狀為之。
　　但於期日，得以言詞向法院或受命法官為之。訴之撤回，被
　　告於期日到場，未為同意與否之表示者，自該期日起；其未
　　於期日到場或係以書狀撤回者，自前項筆錄或撤回書狀送達
　　之日起，十日內未提出異議者，視為同意撤回。民事訴訟法
　　第262條定有明文。且依同法第463條規定，本條於第二審亦
　　準用之。經查，上訴人先位之訴部分，於原審係本於民法第179條、第184條規定之合併，請求擇一判決被上訴人給付，嗣於上訴後，於民國115年4月8日準備程序中陳明撤回民法第184條之請求權基礎，只主張民法第179條等語（見本院卷二第321頁），核屬訴訟標的之一部撤回，而被上訴人張志明、張翠華、林秀珠、張貴成、張永正、王鳳嬌、魏清容、陳弘軒（下分稱其名，合稱被上訴人）到場並無反對之表示，已逾十日，則上開撤回自生效力，先行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上訴人為重測後臺北市○○區○○段○小段000地號（下稱系爭土地）共有人，應有部分8/16，被上訴人分別為附表一編號1至8所示房屋（下合稱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人，系爭房屋無權占用系爭土地，獲有相當於租金之利益，致上訴人受有損害，爰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又縱認被上訴人非無權占用系爭土地，因上訴人配偶即訴外人張尚德為系爭房屋所屬「○○○○」建案（下稱系爭建案）之建築師，當年因建商即訴外人林水源財務困難，系爭建案無法完工致承購戶無法取得建物第一次所有權登記，且因林水源積欠張尚德新臺幣（下同）800萬元之建築師設計費、監造費等報酬，遂將部分社區房屋起造人名義變更為張尚德，且地主即訴外人劉阿善亦不願再繳高額地價稅，故將對應之房屋基地應有部分所有權於68年8月28日移轉登記予張尚德，張尚德復於95年8月2日贈與上訴人。被上訴人及張尚德分別自建商林水源、地主劉阿善取得系爭房屋、系爭土地，系爭房屋與系爭土地間發生法定租賃關係，爰適用或類推適用民法第425條之1規定，請求法院核定租金並命被上訴人給付之。起訴聲明：㈠先位聲明：1.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如原判決附表2編號1至8「被告應給付之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及各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2.被上訴人應自107年4月1日起至返還系爭土地之日止，按月各給付上訴人就原判決附表2編號1至8「土地登記面積」欄乘以「房屋占用基地面積比例」欄，乘以各該土地當年度申報地價週年利率10％除以12計算之金額。㈡備位聲明：1.核定被上訴人就其所有系爭房屋占用系爭土地，自102年4月1日起至系爭房屋得使用期限為止，每月之租金為按原判決附表2編號1至8「土地登記面積」欄乘以「房屋占用基地面積比例」欄，乘以各該土地當年度申報地價週年利率10％除以12計算之金額。2.被上訴人就其所有系爭房屋占用系爭土地，應自102年4月1日起至系爭房屋得使用期限為止，每月給付上訴人按原判決附表2編號1至8「土地登記面積」欄乘以「房屋占用基地面積比例」欄，乘以各該土地當年度申報地價週年利率10％除以12計算之金額，及自107年4月1日以前各期部分，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聲明不服，提起上訴】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1.先位聲明：⑴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如附表二（即本院卷二第249頁上訴人所製之附表1）編號1至8「被上訴人應給付之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及各自起訴狀繕本送達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⑵被上訴人應自107年4月1日起至返還附表二編號1至8「占用土地地號」欄土地之日止，按月各給付上訴人就附表二編號1至編號8「土地登記面積」欄乘以「房屋占用基地面積比例」欄，乘以各該土地當年度申報地價週年利率10％除以12計算之金額。2.備位聲明：⑴核定被上訴人就其所有系爭房屋占用系爭土地，自102年4月1日起至系爭房屋得使用期限為止，每月之租金為按附表二編號1至8「土地登記面積」欄乘以「房屋占用基地面積比例」欄，乘以各該土地當年度申報地價週年利率10％除以12計算之金額。⑵被上訴人就其所有系爭房屋占用系爭土地，應自102年4月1日起至系爭房屋得使用期限為止，每月給付上訴人按附表二編號1至8「土地登記面積」欄乘以「房屋占用基地面積比例」欄，乘以各該土地當年度申報地價週年利率10％除以12計算之金額，及107年4月1日以前各期部分，自起訴狀繕本送達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系爭建案係由林水源、協盈建設有限公司（下稱協盈公司）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人劉阿善同意書後，領有建築執照而興建之預售屋，嗣因協盈公司爆發財務危機，致建商交付承購戶之系爭房屋未辦理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建商亦未將系爭房屋配賦之土地移轉登記予承購戶。張尚德為系爭建案之負責人及監造人，對系爭土地使用同意書存在乙事應知之甚詳。而被上訴人係依買賣或繼承法律關係取得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為有權占有，不構成不當得利。張尚德復將系爭土地贈與上訴人，由上訴人提起本件請求，構成權利濫用。又本件並無房地同屬一人之情形，亦不能適用或類推適用第425條之1規定等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㈠上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二第202至204頁、第354頁）：
　㈠上訴人之配偶張尚德、訴外人林恒雄等於62年3月6日設立協盈公司，由張尚德擔任執行業務股東。張尚德、林恒雄於63年8月10日將出資分別轉讓予陳滌非、王富良，受讓股東推由陳滌非擔任執行業務股東，並申請公司變更登記，經臺北市政府建設局63年8月23日函准許變更登記（見本院卷一第299頁）。協盈公司（代表人為執行業務股東陳滌非）於63年12月24日申請公司地址自臺北市○○○路000號變更為臺北市○○○路○段000號6樓，經臺北市政府建設局於64年1月8日核准變更登記（見本院卷一第311至319頁）。
　㈡重測前臺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下稱重測前000號土地）原為劉阿善所有。劉阿善於64年7月間申請建造執照而出具土地使用同意書（見原審卷二第78頁），同意林水源在重測前000號全筆土地上興建四層RC建築物5棟（與本件相關者為B棟）。林水源則委託得泰建築師事務所即張尚德申辦取得臺北市政府工務局64年8月25日發照之64建（港）字第64號建造執照，其上記載林水源為起造人，設計人及監造人均為張尚德（見原審卷一第324頁，下稱64年建照）。
　㈢重測前000號土地分別於64年9月25日及66年1月14日辦竣土地分割標示變更登記，分割出重測前000-00、000-00至000-00地號土地等36筆土地，其中分割後重測前000-00地號為重測後系爭土地（參上證4）。
　㈣林水源自64年起以預售方式銷售興建房屋，購屋者均與林水源簽署相同內容之「○○○○契約書（內含○○○○委託興建契約書、○○○○建材表、委託代辦○○○○房屋裝飾及增添設備契約、訂購土地委託書）」（下稱○○○○契約），其中委託興建契約書當事人欄之立委託書人為承購戶，受委託人記載「地主代表人」載為林水源，並均有用印；訂購土地委託書之乙方載為「地主代表人」林水源，策劃監造為協盈公司，並均有用印。系爭房屋之○○○○契約如本院卷一第379至522頁所示，該等契約書之買方已給付之款項占全部應付款項之比例約為6、7成。
　㈤66年2月16日，64年建照之起造人變更為林水源等52名（見原審卷一第325頁建造執照申請書，該申請書上記載得泰建築師事務所之地址為臺北市○○○路○段00之00號），嗣於66年3月21日獲准變更起造人為張尚德等76名（B棟，見原審卷一第328頁變更起造人申請書，該申請書上記載得泰建築師事務所地址為臺北市○○○路○段000號6樓）。
　㈥起造人林水源、監造人協盈公司於66年3月2日與○○○○AB棟住戶代表郝恂如簽訂如本院卷一第263至269頁之協議書（下稱66年協議書），並由張尚德擔任林水源、協盈公司之連帶保證人。
　㈦系爭建案之承購戶陳星妹等人於67年間對林水源、張尚德、張國樑、陳滌非等人提起刑事詐欺自訴，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臺北地院）67年度自字第806號、本院68年上易字第108號刑事判決林水源等4人無罪確定（見原審卷一第260至300頁）。
　㈧系爭建案之承購戶王子林等人於67年間對林水源、張尚德、張國樑、陳滌非等人提起刑事詐欺自訴，經臺北地院67年度自字第924號、鈞院68年上易字第265號刑事判決林水源等4人無罪確定（見原審卷一第301至314頁）。
　㈨劉阿善於68年8月24日以買賣為原因，將重測前000-00地號土地應有部分8/16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張尚德，嗣於68年9月4日因地籍圖重測變更地號為系爭土地，張尚德應有部分仍為8/16（見原審卷二第184-185頁）。
　㈩系爭建案之承購戶畢勤偉於73年間對張尚德提起刑事詐欺自訴，經臺北地院73年度自字第524號刑事判決張尚德無罪確定（見原審卷二第32至34頁）。
　○○○○承購戶彭文廣等61人對林水源、張尚德、陳炎焜提起第三人異議之訴等事件，經臺北地院士林分院78年度重訴字第40號民事判決確認該判決附表所示房屋（包含附表一編號1、2、3、7、8）為林水源所有（見原審卷一第177至197頁）。
　系爭房屋坐落基地均為系爭土地，坐落範圍及面積各如臺北市松山地政事務所109年11月24日出具之複丈成果圖所示（見原審卷二第242至244頁）。
　系爭房屋均為系爭建案之區分所有建物，皆未取得使用執照，皆未辦理房屋所有權第一次登記，現在房屋事實上處分權人如原判決附表二「建物事實上處分權人」欄所載（見本院卷一第21頁）。
　被上訴人或其房屋事實上處分權之前手權利人迄今均未取得系爭土地應有部分。
　上訴人自張尚德受贈取得系爭土地應有部分8/16。
　原判決第7、8頁⑴至⑻所載關於系爭房屋之權利移轉情形，即：
　1.附表一編號1房屋：先由訴外人張貴成與林水源簽立○○○○契約購買預售屋；嗣張志明復與林水源簽立「建築改良物所有權買賣移轉契約書」，並登記為納稅義務人而取得事實上處分權。
　2.附表一編號2房屋：由張翠華與林水源簽立「建築改良物所有權買賣移轉契約書」，並登記為納稅義務人而取得事實上處分權。
　3.附表一編號3房屋：由訴外人蔣美華與林水源簽立○○○○契約購買預售屋，再由蔣美華出售予林秀珠並登記為納稅義務人而取得事實上處分權。
　4.附表一編號4房屋：由訴外人黃惠連、黃惠苗2人與林水源簽立○○○○契約購買預售屋，再由黃惠連、黃惠苗2人出售予張貴成並登記為納稅義務人而取得事實上處分權。
　5.附表一編號5房屋：由訴外人李初兒與林水源簽立○○○○契約購買預售屋，嗣由張永正登記為納稅義務人而取得事實上處分權。
　6.附表一編號6房屋：由訴外人周明芳與林水源簽立○○○○契約購買預售屋，再由周明芳出售予陳大鐘，並登記為納稅義務人而取得事實上處分權，嗣陳大鐘死亡，由王鳳嬌及陳弘軒繼承該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
　7.附表一編號7、編號8房屋：由訴外人顧魏玉琴與林水源簽立○○○○契約購買預售屋，再由顧魏玉琴出售予魏清容並登記為納稅義務人而取得事實上處分權。
四、本院之判斷：　　
　㈠上訴人先位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部分：
　1.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復按物之出賣人負交付其物於買受人，並使其取得所有權之義務，民法第348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交付其物於買受人，即移轉其物之占有於買受人之謂。依民法第946條第2項規定，占有之移轉得準用同法第761條規定，亦即移轉占有並不以現實交付為限，簡易交付、占有改定或指示交付，均生移轉占有之效力。買受人如先已占有其物，於買賣雙方嗣後達成讓與之合意時，依民法第761條第1項但書簡易交付之規定，即生移轉占有之效力。是在土地買賣之情形，雖尚未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惟買受人之占有土地如係出賣人本於買賣之法律關係所交付，無論現實交付抑簡易交付，均具正當權源，原出賣人不得認係無權占有而請求返還（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626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基於債之關係而占有他方所有物之一方當事人，本得向他方當事人（所有人）主張有占有之合法權源；如該有權占有之人將其直接占有移轉予第三人時，除該移轉占有性質上應經所有人同意（如民法第476條第2項規定）者外，第三人亦得本於其所受讓之占有，對所有人主張其有占有之權利，此乃基於「占有連鎖（Besitzkette）」原理所產生之效果，與債之相對性（該第三人不得逕以其前手對所有人債之關係，作為自己占有之正當權源）係屬二事（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224號判決意旨、110年度台上字第606號判決意旨參照）。
　2.經查，系爭土地即重測前000-00地號土地，乃分割自重測前000號土地（見不爭執事項㈢）。重測前000地號土地原為劉阿善所有，劉阿善於64年7月間申請建造執照而出具土地使用同意書，同意林水源在重測前000號全筆土地上興建四層RC建築物5棟，林水源則委託得泰建築師事務所即上訴人之配偶張尚德申辦取得64年建照，該建照記載林水源為起造人，設計人及監造人均為張尚德（見不爭執事項㈡）。又林水源自64年起以預售方式銷售興建房屋，購屋者均與林水源簽署相同內容之○○○○契約，其中委託興建契約書當事人欄之立委託書人為承購戶，受委託人記載「地主代表人」載為林水源，並均有用印；訂購土地委託書之乙方載為「地主代表人」林水源，策劃監造為協盈公司，並均有用印（見不爭執事項㈣）。
　3.復查，上訴人之配偶張尚德、訴外人林恒雄等於62年3月6日設立協盈公司，由張尚德擔任執行業務股東（見不爭執事項㈠）。雖張尚德於63年8月10日將其出資轉讓陳滌非，陳滌非嗣擔任執行業務股東（見不爭執事項㈠），惟依證人陳滌非於本院109年度重上字第171號返還不當得利等事件（下稱第171號事件）具結證稱：伊與張尚德、林恒雄為淡江大學建築系同學，因張尚德擔任協盈公司建案之建築師，不能再擔任協盈公司負責人，才找伊擔任協盈公司掛名負責人，伊於掛名期間實際在大邦建築師事務所擔任設計師，伊對協盈公司沒有決定權，也沒有負責協盈公司事務或參與○○○○建案銷售，不認識地主劉阿善等語（見原審卷二第295至297頁）；證人林水源於114年7月2日在本院113年度重上字第454號給付不當得利事件（下稱第454號事件）具結證稱：伊於63年間經友人夏大永介紹去協盈公司上班，都是張尚德負責指揮公司員工，後來登記負責人換成陳滌非，但還是由張尚德指揮公司員工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18頁）；佐以協盈公司於63年8月將代表人變更登記為陳滌非之後，於63年12月24日申請公司地址自臺北市○○○路000號變更為臺北市○○○路○段000號6樓（見不爭執事項㈠），而該地址即為系爭建案66年3月間變更起造人申請書上所載張尚德之得泰建築師事務所之地址等情（見原審卷一第328頁、不爭執事項㈤、㈡），可見張尚德確係因無法同時身兼系爭建案建築師及協盈公司負責人，方由陳滌非掛名登記為協盈公司負責人，協盈公司之實際負責人仍為張尚德。
　4.就此上訴人辯稱證人林水源於第454號事件之陳述，與其於第171號事件、本院111年度重上字第320號返還不當得利等事件（下稱第320號事件）、112年度重上字第645號返還不當得利等事件（下稱第645號事件）之陳述矛盾，不足為憑云云（見本院卷二第365至368頁），惟查證人林水源上開於第454號事件中之證述，與其於109年10月27日在第171號事件具結證稱：因為建商張尚德、張國樑要蓋○○○○，有找地主劉阿善協商合建的事情；協盈公司有很多老闆，伊的薪水是張尚德發給伊的，伊在工地現場監督管理是聽張尚德的指示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31、239、245頁），並無不一致之處。至證人林水源於111年9月1日在第320號事件中，就所詢「是否知悉張尚德有無在協盈公司上班？」之問題，答稱：後來才知道張尚德是協盈公司南港舊庄工地的設計建築師，他「似乎」沒有在協盈公司上班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63、165頁），所陳述之語氣並不確定；又證人林水源於113年1月8日在第645號事件中，就所詢「證人在第320號事件證稱張尚德沒有在協盈公司上班，意思是指張尚德不是負責人，或是不是公司員工」之問題，陳稱：伊的意思是他算是協盈公司的人，他是投資股東，但不是負責人，另外伊在工地上班，所以伊比較不知道張尚德是否一直在協盈公司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9、41頁），乃在解釋其於第320號事件證言之意思。而公司之實際負責人本非如員工一般須固定至公司上班，且張尚德於63年8月後即非協盈公司之登記負責人，是證人林水源上開於第320號事件、第645號事件中所述，與其於第454號事件中證稱是由張尚德指揮公司員工等語，並無衝突，尚難以此推認證人林水源於第454號事件之證述為不可採信。此外，第320號事件、第454號事件與本件之當事人不同，判斷事實之訴訟資料亦不盡相同，本院自不受該等判決（見本院卷一第179至208頁、卷二第47至69頁）認定之拘束，附此敘明。
　5.承上，張尚德為系爭建案之設計人及監造人，其擔任實際負責人之協盈公司於系爭契約上同列為策劃監造人，再參以○○○○契約中之繳款簽收紀錄，簽收者均蓋用協盈公司及林水源之印文（見本院卷一第395、415、447、465、491、517頁、本院卷二第281頁），可見系爭建案之建商，除林水源外，尚包括協盈公司。
　6.再者，起造人林水源、監造人協盈公司於66年3月2日與○○○○AB棟住戶代表郝恂如簽訂協議書（見不爭執事項㈥），
　　該協議書內載為促使系爭建案早日完工交屋，約定如甲方（按：即○○○○AB棟住戶代表郝恂如）訂戶中有將房屋貸款於66年3月20日前1次繳清，存入銀行所開專戶保管者，乙方（按：即林水源、協盈公司）應於66年3月20日前備妥所需各證件，於66年3月23日前會同甲方共同向工務局申請增列為建築執照起造人，否則專戶款由甲方代表以原印鑑提出，並約定乙方有義務辦理房屋坐落土地之過戶分割，該協議書並作為○○○○契約之附件，與原契約有同一效力，其他未列為起造人之訂戶，按原契約與乙方辦理等內容，並由張尚德擔任乙方之連帶保證人（見本院卷一第263至269頁）。嗣64年建照於66年3月21日獲准變更起造人為張尚德等76名（見不爭執事項㈤）。可見系爭建案於66年間因尚未完工交屋，由協盈公司及林水源，與○○○○A、B棟預售屋承購戶代表郝恂如簽訂66年協議書，約定由買受人支付全數價款後登記為起造人，並辦理系爭土地過戶分割，且因66年協議書將協盈公司併列乙方，亦受○○○○契約之拘束，張尚德為連帶保證人，就上開義務同負責任，亦即協盈公司、林水源、張尚德依○○○○契約、66年協議書之約定，對系爭建案A、B棟承購戶負有移轉建物及土地所有權之義務。
　7.張翠華為系爭建案預售屋承購戶，依66年協議書約定，張尚德既對張翠華負有移轉系爭土地之義務，則張翠華所有之如附表一編號2所示房屋占用系爭土地，依○○○○契約、66年協議書，對張尚德自具占有系爭土地之正當權源。除張翠華以外之其餘被上訴人，均係輾轉自系爭建案預售屋承購戶取得系爭房屋（見不爭執事項），其等前手之系爭建案預售屋承購戶，依○○○○契約、66年協議書，既對張尚德具有占有系爭土地之正當權源，則依前述占有連鎖原理，其等對張尚德亦具有占有系爭土地之正當權源。上訴人辯稱被上訴人均非66年協議書之當事人，不得主張該協議書之權利云云，為不可採。
　8.上訴人復主張依66年協議書，已付清房地價款者得列為系爭建案之起造人，未列為起造人者則回歸預售屋買賣契約，被上訴人均非系爭建案起造人，且未付清全部買賣價款，故不得主張66年協議書之權利，又林水源並未將○○○○契約之出資興建人之權利義務移轉給張尚德云云（見本院卷二第377、378頁）。惟查張永正之前手李初兒係列為系爭建案之起造人（見原審卷一第329頁），其餘被上訴人或其前手縱未列為系爭建案之起造人，在66年協議書第9條亦載明「…其他未列入為起造人之訂戶，按原定契約與乙方辦理」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65頁），張尚德係66年協議書之乙方即林水源、協盈公司之連帶保證人（見不爭執事項㈥），即應就林水源、協盈公司於○○○○契約之義務負連帶責任；而○○○○契約亦明定林水源負有將房屋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購屋者之義務（參本院卷一第403頁），張尚德自應同負其責。再者，依○○○○契約，購買預售屋所約定之總價包括房屋、基地、房屋裝修等價款，依興建階段分期繳納（見本院卷一第399、403頁），並未區分各期所繳納之款項係屬基地價款、房屋造價或是房屋裝修價款；又系爭房屋之○○○○契約之買方已給付之款項占全部應付款項之比例約為6、7成，並已取得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此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㈣、），則縱系爭房屋承購戶因建商未履行完工義務而未付清全部買賣價款，仍無從免除建商依○○○○契約應負之移轉土地所有權之義務。此外，張尚德係基於連帶保證人關係而負○○○○契約之出賣人義務，並非林水源將其出賣人權利義務移轉予張尚德，是否已支付價金完畢，不影響張尚德此部分義務。上訴人上開主張，為不可取。
　9.另按權利之行使，不得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民法第148條定有明文。承前所述，張尚德依○○○○契約、66年協議書之約定，負有移轉建物及配賦土地予A、B棟承購戶使用之義務，亦即被上訴人對張尚德均具占有系爭土地之正當權源，張尚德無從對被上訴人主張不當得利。又上訴人係自張尚德受贈取得系爭土地應有部分8/16（見不爭執事項），上訴人曾於協盈公司擔任銷售系爭建案之售屋小姐，有林水源於第454號事件之證言可證（見本院卷二第223頁），上訴人並為張尚德之配偶，其對於張尚德依○○○○契約、66年協議書，對A、B棟承購戶或其後手負有移轉系爭房屋配屬系爭土地應有部分之義務乙情，知之甚詳，雖上訴人無償取得系爭土地應有部分，依債之相對性原則，不受張尚德依○○○○契約及66年協議書拘束，然上訴人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之目的，顯在妨礙被上訴人有權占用系爭土地，使被上訴人無從基於債之關係對張尚德為抗辯，脫免張尚德容忍占有及提供系爭土地予系爭房屋使用之義務，係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與誠信原則有違。再者，被上訴人買受系爭房屋，既應配賦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已如前述，上訴人明知張尚德就系爭土地應有部分之使用收益或處分權能本已受限制，難認其無償繼受取得系爭土地後始增加系爭土地本無之限制或損害，而被上訴人繼續無償占有使用系爭土地亦無顯失公平之虞。從而，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之系爭房屋無權占有系爭土地，請求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違反誠信原則，不應准許。
　㈡上訴人備位依照或類推適用民法第425條之1規定，請求法院核定租金及請求被上訴人給付租金部分：
　1.按民法第425條之1第1項規定：「土地及其土地上之房屋同屬一人所有，而僅將土地或僅將房屋所有權讓與他人，或將土地及房屋同時或先後讓與相異之人時，土地受讓人或房屋受讓人與讓與人間或房屋受讓人與土地受讓人間，推定在房屋得使用期限內，有租賃關係。其期限不受第449條第1項規定之限制」。
　2.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及張尚德分別自建商林水源、地主劉阿善取得系爭房屋、系爭土地，張尚德取得之基地持分不過係改由林水源指示劉阿善過戶給張尚德，此時土地與房屋之權源均來自林水源，實際上存有類似「房地原均屬林水源之權利，而房地先後移轉予上訴人及被上訴人」之情形，應適用或類推適用民法第425條之1規定，認定系爭房屋與系爭土地間發生法定租賃關係云云（見本院卷第389至390頁）。此為被上訴人所否認。經查，系爭土地所有權人為劉阿善之時，經劉阿善出具土地使用同意書而興建系爭房屋（見不爭執事項㈡），嗣移轉予張尚德，再移轉予上訴人（見不爭執事項㈨、），從未由林水源取得。而附表一編號1、2、3、7、8之房屋，前經臺北地院士林分院78年度重訴字第40號民事確定判決認定為林水源所有（見不爭執事項）；系爭附表一編號4、5、6房屋，其原始建造人並非劉阿善或張尚德或上訴人。則系爭房屋與系爭土地，從未有同屬林水源或張尚德所有之情形，不符合民法第425條之1「同屬一人所有，而僅將土地或房屋所有權讓與他人，或將土地及房屋同時或先後讓與相異之人」要件，自無民法第425條之1規定之適用。且民法第425條之1規定之立法目的，係因土地及房屋同屬一人，而將土地及房屋分開同時或先後出賣之情形，為保護房屋所有人合法繼續使用土地之權利；至非屬民法第425條之1所示之其他房屋占有使用土地之情形，原應視個案認定究竟有無占有權源，尚非須依該條規定予以填補之法律漏洞，亦無類推適用該條規定之餘地。本件係因系爭建案之建商林水源、協盈公司、連帶保證人張尚德未履行○○○○契約之移轉土地義務，致發生房屋與土地非屬同一人所有，被上訴人基於○○○○契約、66年協議書、占有連鎖之法律關係，已取得占有系爭土地之合法權源，且已支付價款，亦無類推適用民法第425條之1第1項規定之餘地。從而，上訴人請求核定及給付租金，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規定，先位請求⑴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如附表二編號1至8「被上訴人應給付之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及各自起訴狀繕本送達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⑵被上訴人應自107年4月1日起至返還附表二編號1至8「占用土地地號」欄土地之日止，按月各給付上訴人就附表二編號1至編號8「土地登記面積」欄乘以「房屋占用基地面積比例」欄，乘以各該土地當年度申報地價週年利率10％除以12計算之金額；依民法第425條之1規定，備位請求⑴核定被上訴人就其所有系爭房屋占用系爭土地，自102年4月1日起至系爭房屋得使用期限為止，每月之租金為按附表二編號1至8「土地登記面積」欄乘以「房屋占用基地面積比例」欄，乘以各該土地當年度申報地價週年利率10％除以12計算之金額。⑵被上訴人就其所有系爭房屋占用系爭土地，應自102年4月1日起至系爭房屋得使用期限為止，每月給付上訴人按附表二編號1至8「土地登記面積」欄乘以「房屋占用基地面積比例」欄，乘以各該土地當年度申報地價週年利率10％除以12計算之金額，及107年4月1日以前各期部分，自起訴狀繕本送達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均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及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民事第十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黃雯惠
　　　　　　　　　　　　　　法　官　宋泓璟
　　　　　　　　　　　　　　法　官　戴嘉慧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 　　日
　　　　　　　　　　　　　
　　　　　　　　　　　　　　書記官　莊昭樹　　　


【附表一】
		編號

		房屋事實上處分權人

		房屋門牌號碼（均為臺北市○○區○○街0段000巷）



		1

		張志明

		0弄00號3樓



		2

		張翠華

		0弄00號4樓



		3

		林秀珠

		0弄00號1樓



		4

		張貴成

		0弄00號3樓



		5

		張永正

		0弄00號4樓



		6

		王鳳嬌
陳弘軒

		0弄00號2樓



		7

		魏清容

		0弄00號3樓



		8

		魏清容

		0弄00號3樓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上字第646號

上  訴  人  黃素真  

訴訟代理人  陳瓊苓律師

            張日昌律師

被 上訴 人  張志明  



            張翠華  





            林秀珠  





            張貴成  



            張永正  





            王鳳嬌  



            魏清容  



            陳弘軒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李子聿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

1年12月30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07年度重訴字第522號第一審判

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5年5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為

　　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訴之撤回應以書狀為之。

　　但於期日，得以言詞向法院或受命法官為之。訴之撤回，被

　　告於期日到場，未為同意與否之表示者，自該期日起；其未

　　於期日到場或係以書狀撤回者，自前項筆錄或撤回書狀送達

　　之日起，十日內未提出異議者，視為同意撤回。民事訴訟法

　　第262條定有明文。且依同法第463條規定，本條於第二審亦

　　準用之。經查，上訴人先位之訴部分，於原審係本於民法第

    179條、第184條規定之合併，請求擇一判決被上訴人給付，

    嗣於上訴後，於民國115年4月8日準備程序中陳明撤回民法

    第184條之請求權基礎，只主張民法第179條等語（見本院卷

    二第321頁），核屬訴訟標的之一部撤回，而被上訴人張志

    明、張翠華、林秀珠、張貴成、張永正、王鳳嬌、魏清容、

    陳弘軒（下分稱其名，合稱被上訴人）到場並無反對之表示

    ，已逾十日，則上開撤回自生效力，先行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上訴人為重測後臺北市○○區○○段○小段000地號

    （下稱系爭土地）共有人，應有部分8/16，被上訴人分別為

    附表一編號1至8所示房屋（下合稱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

    權人，系爭房屋無權占用系爭土地，獲有相當於租金之利益

    ，致上訴人受有損害，爰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上訴

    人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又縱認被上訴人非無權占用

    系爭土地，因上訴人配偶即訴外人張尚德為系爭房屋所屬「

    ○○○○」建案（下稱系爭建案）之建築師，當年因建商即訴外

    人林水源財務困難，系爭建案無法完工致承購戶無法取得建

    物第一次所有權登記，且因林水源積欠張尚德新臺幣（下同

    ）800萬元之建築師設計費、監造費等報酬，遂將部分社區

    房屋起造人名義變更為張尚德，且地主即訴外人劉阿善亦不

    願再繳高額地價稅，故將對應之房屋基地應有部分所有權於

    68年8月28日移轉登記予張尚德，張尚德復於95年8月2日贈

    與上訴人。被上訴人及張尚德分別自建商林水源、地主劉阿

    善取得系爭房屋、系爭土地，系爭房屋與系爭土地間發生法

    定租賃關係，爰適用或類推適用民法第425條之1規定，請求

    法院核定租金並命被上訴人給付之。起訴聲明：㈠先位聲明

    ：1.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如原判決附表2編號1至8「被告

    應給付之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及各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2.被上訴人應自

    107年4月1日起至返還系爭土地之日止，按月各給付上訴人

    就原判決附表2編號1至8「土地登記面積」欄乘以「房屋占

    用基地面積比例」欄，乘以各該土地當年度申報地價週年利

    率10％除以12計算之金額。㈡備位聲明：1.核定被上訴人就其

    所有系爭房屋占用系爭土地，自102年4月1日起至系爭房屋

    得使用期限為止，每月之租金為按原判決附表2編號1至8「

    土地登記面積」欄乘以「房屋占用基地面積比例」欄，乘以

    各該土地當年度申報地價週年利率10％除以12計算之金額。2

    .被上訴人就其所有系爭房屋占用系爭土地，應自102年4月1

    日起至系爭房屋得使用期限為止，每月給付上訴人按原判決

    附表2編號1至8「土地登記面積」欄乘以「房屋占用基地面

    積比例」欄，乘以各該土地當年度申報地價週年利率10％除

    以12計算之金額，及自107年4月1日以前各期部分，自起訴

    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

    ，上訴人聲明不服，提起上訴】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

    。㈡1.先位聲明：⑴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如附表二（即本院

    卷二第249頁上訴人所製之附表1）編號1至8「被上訴人應給

    付之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及各自起訴狀繕本送達日之翌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⑵被上訴人應自1

    07年4月1日起至返還附表二編號1至8「占用土地地號」欄土

    地之日止，按月各給付上訴人就附表二編號1至編號8「土地

    登記面積」欄乘以「房屋占用基地面積比例」欄，乘以各該

    土地當年度申報地價週年利率10％除以12計算之金額。2.備

    位聲明：⑴核定被上訴人就其所有系爭房屋占用系爭土地，

    自102年4月1日起至系爭房屋得使用期限為止，每月之租金

    為按附表二編號1至8「土地登記面積」欄乘以「房屋占用基

    地面積比例」欄，乘以各該土地當年度申報地價週年利率10

    ％除以12計算之金額。⑵被上訴人就其所有系爭房屋占用系爭

    土地，應自102年4月1日起至系爭房屋得使用期限為止，每

    月給付上訴人按附表二編號1至8「土地登記面積」欄乘以「

    房屋占用基地面積比例」欄，乘以各該土地當年度申報地價

    週年利率10％除以12計算之金額，及107年4月1日以前各期部

    分，自起訴狀繕本送達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系爭建案係由林水源、協盈建設有限公司（

    下稱協盈公司）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人劉阿善同意書後，領

    有建築執照而興建之預售屋，嗣因協盈公司爆發財務危機，

    致建商交付承購戶之系爭房屋未辦理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建

    商亦未將系爭房屋配賦之土地移轉登記予承購戶。張尚德為

    系爭建案之負責人及監造人，對系爭土地使用同意書存在乙

    事應知之甚詳。而被上訴人係依買賣或繼承法律關係取得系

    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為有權占有，不構成不當得利。張

    尚德復將系爭土地贈與上訴人，由上訴人提起本件請求，構

    成權利濫用。又本件並無房地同屬一人之情形，亦不能適用

    或類推適用第425條之1規定等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

    ㈠上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二第202至204頁、第354頁）：

　㈠上訴人之配偶張尚德、訴外人林恒雄等於62年3月6日設立協

    盈公司，由張尚德擔任執行業務股東。張尚德、林恒雄於63

    年8月10日將出資分別轉讓予陳滌非、王富良，受讓股東推

    由陳滌非擔任執行業務股東，並申請公司變更登記，經臺北

    市政府建設局63年8月23日函准許變更登記（見本院卷一第2

    99頁）。協盈公司（代表人為執行業務股東陳滌非）於63年

    12月24日申請公司地址自臺北市○○○路000號變更為臺北市○○

    ○路○段000號6樓，經臺北市政府建設局於64年1月8日核准變

    更登記（見本院卷一第311至319頁）。

　㈡重測前臺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下稱重測前000號土地

    ）原為劉阿善所有。劉阿善於64年7月間申請建造執照而出

    具土地使用同意書（見原審卷二第78頁），同意林水源在重

    測前000號全筆土地上興建四層RC建築物5棟（與本件相關者

    為B棟）。林水源則委託得泰建築師事務所即張尚德申辦取

    得臺北市政府工務局64年8月25日發照之64建（港）字第64

    號建造執照，其上記載林水源為起造人，設計人及監造人均

    為張尚德（見原審卷一第324頁，下稱64年建照）。

　㈢重測前000號土地分別於64年9月25日及66年1月14日辦竣土地

    分割標示變更登記，分割出重測前000-00、000-00至000-00

    地號土地等36筆土地，其中分割後重測前000-00地號為重測

    後系爭土地（參上證4）。

　㈣林水源自64年起以預售方式銷售興建房屋，購屋者均與林水

    源簽署相同內容之「○○○○契約書（內含○○○○委託興建契約書

    、○○○○建材表、委託代辦○○○○房屋裝飾及增添設備契約、訂

    購土地委託書）」（下稱○○○○契約），其中委託興建契約書

    當事人欄之立委託書人為承購戶，受委託人記載「地主代表

    人」載為林水源，並均有用印；訂購土地委託書之乙方載為

    「地主代表人」林水源，策劃監造為協盈公司，並均有用印

    。系爭房屋之○○○○契約如本院卷一第379至522頁所示，該等

    契約書之買方已給付之款項占全部應付款項之比例約為6、7

    成。

　㈤66年2月16日，64年建照之起造人變更為林水源等52名（見原

    審卷一第325頁建造執照申請書，該申請書上記載得泰建築

    師事務所之地址為臺北市○○○路○段00之00號），嗣於66年3

    月21日獲准變更起造人為張尚德等76名（B棟，見原審卷一

    第328頁變更起造人申請書，該申請書上記載得泰建築師事

    務所地址為臺北市○○○路○段000號6樓）。

　㈥起造人林水源、監造人協盈公司於66年3月2日與○○○○AB棟住

    戶代表郝恂如簽訂如本院卷一第263至269頁之協議書（下稱

    66年協議書），並由張尚德擔任林水源、協盈公司之連帶保

    證人。

　㈦系爭建案之承購戶陳星妹等人於67年間對林水源、張尚德、

    張國樑、陳滌非等人提起刑事詐欺自訴，經臺灣臺北地方法

    院（下稱臺北地院）67年度自字第806號、本院68年上易字

    第108號刑事判決林水源等4人無罪確定（見原審卷一第260

    至300頁）。

　㈧系爭建案之承購戶王子林等人於67年間對林水源、張尚德、

    張國樑、陳滌非等人提起刑事詐欺自訴，經臺北地院67年度

    自字第924號、鈞院68年上易字第265號刑事判決林水源等4

    人無罪確定（見原審卷一第301至314頁）。

　㈨劉阿善於68年8月24日以買賣為原因，將重測前000-00地號土

    地應有部分8/16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張尚德，嗣於68年9月4

    日因地籍圖重測變更地號為系爭土地，張尚德應有部分仍為

    8/16（見原審卷二第184-185頁）。

　㈩系爭建案之承購戶畢勤偉於73年間對張尚德提起刑事詐欺自

    訴，經臺北地院73年度自字第524號刑事判決張尚德無罪確

    定（見原審卷二第32至34頁）。

　○○○○承購戶彭文廣等61人對林水源、張尚德、陳炎焜提起第

    三人異議之訴等事件，經臺北地院士林分院78年度重訴字第

    40號民事判決確認該判決附表所示房屋（包含附表一編號1

    、2、3、7、8）為林水源所有（見原審卷一第177至197頁）

    。

　系爭房屋坐落基地均為系爭土地，坐落範圍及面積各如臺北

    市松山地政事務所109年11月24日出具之複丈成果圖所示（

    見原審卷二第242至244頁）。

　系爭房屋均為系爭建案之區分所有建物，皆未取得使用執照

    ，皆未辦理房屋所有權第一次登記，現在房屋事實上處分權

    人如原判決附表二「建物事實上處分權人」欄所載（見本院

    卷一第21頁）。

　被上訴人或其房屋事實上處分權之前手權利人迄今均未取得

    系爭土地應有部分。

　上訴人自張尚德受贈取得系爭土地應有部分8/16。

　原判決第7、8頁⑴至⑻所載關於系爭房屋之權利移轉情形，即

    ：

　1.附表一編號1房屋：先由訴外人張貴成與林水源簽立○○○○契

    約購買預售屋；嗣張志明復與林水源簽立「建築改良物所有

    權買賣移轉契約書」，並登記為納稅義務人而取得事實上處

    分權。

　2.附表一編號2房屋：由張翠華與林水源簽立「建築改良物所

    有權買賣移轉契約書」，並登記為納稅義務人而取得事實上

    處分權。

　3.附表一編號3房屋：由訴外人蔣美華與林水源簽立○○○○契約

    購買預售屋，再由蔣美華出售予林秀珠並登記為納稅義務人

    而取得事實上處分權。

　4.附表一編號4房屋：由訴外人黃惠連、黃惠苗2人與林水源簽

    立○○○○契約購買預售屋，再由黃惠連、黃惠苗2人出售予張

    貴成並登記為納稅義務人而取得事實上處分權。

　5.附表一編號5房屋：由訴外人李初兒與林水源簽立○○○○契約

    購買預售屋，嗣由張永正登記為納稅義務人而取得事實上處

    分權。

　6.附表一編號6房屋：由訴外人周明芳與林水源簽立○○○○契約

    購買預售屋，再由周明芳出售予陳大鐘，並登記為納稅義務

    人而取得事實上處分權，嗣陳大鐘死亡，由王鳳嬌及陳弘軒

    繼承該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

　7.附表一編號7、編號8房屋：由訴外人顧魏玉琴與林水源簽立

    ○○○○契約購買預售屋，再由顧魏玉琴出售予魏清容並登記為

    納稅義務人而取得事實上處分權。

四、本院之判斷：　　

　㈠上訴人先位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相當於租金

    之不當得利部分：

　1.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

    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

    179條定有明文。復按物之出賣人負交付其物於買受人，並

    使其取得所有權之義務，民法第348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

    交付其物於買受人，即移轉其物之占有於買受人之謂。依民

    法第946條第2項規定，占有之移轉得準用同法第761條規定

    ，亦即移轉占有並不以現實交付為限，簡易交付、占有改定

    或指示交付，均生移轉占有之效力。買受人如先已占有其物

    ，於買賣雙方嗣後達成讓與之合意時，依民法第761條第1項

    但書簡易交付之規定，即生移轉占有之效力。是在土地買賣

    之情形，雖尚未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惟買受人之占有土地

    如係出賣人本於買賣之法律關係所交付，無論現實交付抑簡

    易交付，均具正當權源，原出賣人不得認係無權占有而請求

    返還（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626號判決意旨參照）。又

    基於債之關係而占有他方所有物之一方當事人，本得向他方

    當事人（所有人）主張有占有之合法權源；如該有權占有之

    人將其直接占有移轉予第三人時，除該移轉占有性質上應經

    所有人同意（如民法第476條第2項規定）者外，第三人亦得

    本於其所受讓之占有，對所有人主張其有占有之權利，此乃

    基於「占有連鎖（Besitzkette）」原理所產生之效果，與

    債之相對性（該第三人不得逕以其前手對所有人債之關係，

    作為自己占有之正當權源）係屬二事（最高法院101年度台

    上字第224號判決意旨、110年度台上字第606號判決意旨參

    照）。

　2.經查，系爭土地即重測前000-00地號土地，乃分割自重測前

    000號土地（見不爭執事項㈢）。重測前000地號土地原為劉

    阿善所有，劉阿善於64年7月間申請建造執照而出具土地使

    用同意書，同意林水源在重測前000號全筆土地上興建四層R

    C建築物5棟，林水源則委託得泰建築師事務所即上訴人之配

    偶張尚德申辦取得64年建照，該建照記載林水源為起造人，

    設計人及監造人均為張尚德（見不爭執事項㈡）。又林水源

    自64年起以預售方式銷售興建房屋，購屋者均與林水源簽署

    相同內容之○○○○契約，其中委託興建契約書當事人欄之立委

    託書人為承購戶，受委託人記載「地主代表人」載為林水源

    ，並均有用印；訂購土地委託書之乙方載為「地主代表人」

    林水源，策劃監造為協盈公司，並均有用印（見不爭執事項

    ㈣）。

　3.復查，上訴人之配偶張尚德、訴外人林恒雄等於62年3月6日

    設立協盈公司，由張尚德擔任執行業務股東（見不爭執事項

    ㈠）。雖張尚德於63年8月10日將其出資轉讓陳滌非，陳滌非

    嗣擔任執行業務股東（見不爭執事項㈠），惟依證人陳滌非

    於本院109年度重上字第171號返還不當得利等事件（下稱第

    171號事件）具結證稱：伊與張尚德、林恒雄為淡江大學建

    築系同學，因張尚德擔任協盈公司建案之建築師，不能再擔

    任協盈公司負責人，才找伊擔任協盈公司掛名負責人，伊於

    掛名期間實際在大邦建築師事務所擔任設計師，伊對協盈公

    司沒有決定權，也沒有負責協盈公司事務或參與○○○○建案銷

    售，不認識地主劉阿善等語（見原審卷二第295至297頁）；

    證人林水源於114年7月2日在本院113年度重上字第454號給

    付不當得利事件（下稱第454號事件）具結證稱：伊於63年

    間經友人夏大永介紹去協盈公司上班，都是張尚德負責指揮

    公司員工，後來登記負責人換成陳滌非，但還是由張尚德指

    揮公司員工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18頁）；佐以協盈公司於6

    3年8月將代表人變更登記為陳滌非之後，於63年12月24日申

    請公司地址自臺北市○○○路000號變更為臺北市○○○路○段000

    號6樓（見不爭執事項㈠），而該地址即為系爭建案66年3月

    間變更起造人申請書上所載張尚德之得泰建築師事務所之地

    址等情（見原審卷一第328頁、不爭執事項㈤、㈡），可見張

    尚德確係因無法同時身兼系爭建案建築師及協盈公司負責人

    ，方由陳滌非掛名登記為協盈公司負責人，協盈公司之實際

    負責人仍為張尚德。

　4.就此上訴人辯稱證人林水源於第454號事件之陳述，與其於

    第171號事件、本院111年度重上字第320號返還不當得利等

    事件（下稱第320號事件）、112年度重上字第645號返還不

    當得利等事件（下稱第645號事件）之陳述矛盾，不足為憑

    云云（見本院卷二第365至368頁），惟查證人林水源上開於

    第454號事件中之證述，與其於109年10月27日在第171號事

    件具結證稱：因為建商張尚德、張國樑要蓋○○○○，有找地主

    劉阿善協商合建的事情；協盈公司有很多老闆，伊的薪水是

    張尚德發給伊的，伊在工地現場監督管理是聽張尚德的指示

    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31、239、245頁），並無不一致之處

    。至證人林水源於111年9月1日在第320號事件中，就所詢「

    是否知悉張尚德有無在協盈公司上班？」之問題，答稱：後

    來才知道張尚德是協盈公司南港舊庄工地的設計建築師，他

    「似乎」沒有在協盈公司上班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63、165

    頁），所陳述之語氣並不確定；又證人林水源於113年1月8

    日在第645號事件中，就所詢「證人在第320號事件證稱張尚

    德沒有在協盈公司上班，意思是指張尚德不是負責人，或是

    不是公司員工」之問題，陳稱：伊的意思是他算是協盈公司

    的人，他是投資股東，但不是負責人，另外伊在工地上班，

    所以伊比較不知道張尚德是否一直在協盈公司等語（見本院

    卷二第29、41頁），乃在解釋其於第320號事件證言之意思

    。而公司之實際負責人本非如員工一般須固定至公司上班，

    且張尚德於63年8月後即非協盈公司之登記負責人，是證人

    林水源上開於第320號事件、第645號事件中所述，與其於第

    454號事件中證稱是由張尚德指揮公司員工等語，並無衝突

    ，尚難以此推認證人林水源於第454號事件之證述為不可採

    信。此外，第320號事件、第454號事件與本件之當事人不同

    ，判斷事實之訴訟資料亦不盡相同，本院自不受該等判決（

    見本院卷一第179至208頁、卷二第47至69頁）認定之拘束，

    附此敘明。

　5.承上，張尚德為系爭建案之設計人及監造人，其擔任實際負

    責人之協盈公司於系爭契約上同列為策劃監造人，再參以○○

    ○○契約中之繳款簽收紀錄，簽收者均蓋用協盈公司及林水源

    之印文（見本院卷一第395、415、447、465、491、517頁、

    本院卷二第281頁），可見系爭建案之建商，除林水源外，

    尚包括協盈公司。

　6.再者，起造人林水源、監造人協盈公司於66年3月2日與○○○○

    AB棟住戶代表郝恂如簽訂協議書（見不爭執事項㈥），

　　該協議書內載為促使系爭建案早日完工交屋，約定如甲方（

    按：即○○○○AB棟住戶代表郝恂如）訂戶中有將房屋貸款於66

    年3月20日前1次繳清，存入銀行所開專戶保管者，乙方（按

    ：即林水源、協盈公司）應於66年3月20日前備妥所需各證

    件，於66年3月23日前會同甲方共同向工務局申請增列為建

    築執照起造人，否則專戶款由甲方代表以原印鑑提出，並約

    定乙方有義務辦理房屋坐落土地之過戶分割，該協議書並作

    為○○○○契約之附件，與原契約有同一效力，其他未列為起造

    人之訂戶，按原契約與乙方辦理等內容，並由張尚德擔任乙

    方之連帶保證人（見本院卷一第263至269頁）。嗣64年建照

    於66年3月21日獲准變更起造人為張尚德等76名（見不爭執

    事項㈤）。可見系爭建案於66年間因尚未完工交屋，由協盈

    公司及林水源，與○○○○A、B棟預售屋承購戶代表郝恂如簽訂

    66年協議書，約定由買受人支付全數價款後登記為起造人，

    並辦理系爭土地過戶分割，且因66年協議書將協盈公司併列

    乙方，亦受○○○○契約之拘束，張尚德為連帶保證人，就上開

    義務同負責任，亦即協盈公司、林水源、張尚德依○○○○契約

    、66年協議書之約定，對系爭建案A、B棟承購戶負有移轉建

    物及土地所有權之義務。

　7.張翠華為系爭建案預售屋承購戶，依66年協議書約定，張尚

    德既對張翠華負有移轉系爭土地之義務，則張翠華所有之如

    附表一編號2所示房屋占用系爭土地，依○○○○契約、66年協

    議書，對張尚德自具占有系爭土地之正當權源。除張翠華以

    外之其餘被上訴人，均係輾轉自系爭建案預售屋承購戶取得

    系爭房屋（見不爭執事項），其等前手之系爭建案預售屋

    承購戶，依○○○○契約、66年協議書，既對張尚德具有占有系

    爭土地之正當權源，則依前述占有連鎖原理，其等對張尚德

    亦具有占有系爭土地之正當權源。上訴人辯稱被上訴人均非

    66年協議書之當事人，不得主張該協議書之權利云云，為不

    可採。

　8.上訴人復主張依66年協議書，已付清房地價款者得列為系爭

    建案之起造人，未列為起造人者則回歸預售屋買賣契約，被

    上訴人均非系爭建案起造人，且未付清全部買賣價款，故不

    得主張66年協議書之權利，又林水源並未將○○○○契約之出資

    興建人之權利義務移轉給張尚德云云（見本院卷二第377、3

    78頁）。惟查張永正之前手李初兒係列為系爭建案之起造人

    （見原審卷一第329頁），其餘被上訴人或其前手縱未列為

    系爭建案之起造人，在66年協議書第9條亦載明「…其他未列

    入為起造人之訂戶，按原定契約與乙方辦理」等語（見本院

    卷一第265頁），張尚德係66年協議書之乙方即林水源、協

    盈公司之連帶保證人（見不爭執事項㈥），即應就林水源、

    協盈公司於○○○○契約之義務負連帶責任；而○○○○契約亦明定

    林水源負有將房屋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購屋者之義務（參

    本院卷一第403頁），張尚德自應同負其責。再者，依○○○○

    契約，購買預售屋所約定之總價包括房屋、基地、房屋裝修

    等價款，依興建階段分期繳納（見本院卷一第399、403頁）

    ，並未區分各期所繳納之款項係屬基地價款、房屋造價或是

    房屋裝修價款；又系爭房屋之○○○○契約之買方已給付之款項

    占全部應付款項之比例約為6、7成，並已取得系爭房屋之事

    實上處分權，此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㈣、），則

    縱系爭房屋承購戶因建商未履行完工義務而未付清全部買賣

    價款，仍無從免除建商依○○○○契約應負之移轉土地所有權之

    義務。此外，張尚德係基於連帶保證人關係而負○○○○契約之

    出賣人義務，並非林水源將其出賣人權利義務移轉予張尚德

    ，是否已支付價金完畢，不影響張尚德此部分義務。上訴人

    上開主張，為不可取。

　9.另按權利之行使，不得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

    目的。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民法第

    148條定有明文。承前所述，張尚德依○○○○契約、66年協議

    書之約定，負有移轉建物及配賦土地予A、B棟承購戶使用之

    義務，亦即被上訴人對張尚德均具占有系爭土地之正當權源

    ，張尚德無從對被上訴人主張不當得利。又上訴人係自張尚

    德受贈取得系爭土地應有部分8/16（見不爭執事項），上

    訴人曾於協盈公司擔任銷售系爭建案之售屋小姐，有林水源

    於第454號事件之證言可證（見本院卷二第223頁），上訴人

    並為張尚德之配偶，其對於張尚德依○○○○契約、66年協議書

    ，對A、B棟承購戶或其後手負有移轉系爭房屋配屬系爭土地

    應有部分之義務乙情，知之甚詳，雖上訴人無償取得系爭土

    地應有部分，依債之相對性原則，不受張尚德依○○○○契約及

    66年協議書拘束，然上訴人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之目的，顯

    在妨礙被上訴人有權占用系爭土地，使被上訴人無從基於債

    之關係對張尚德為抗辯，脫免張尚德容忍占有及提供系爭土

    地予系爭房屋使用之義務，係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與誠

    信原則有違。再者，被上訴人買受系爭房屋，既應配賦系爭

    土地應有部分，已如前述，上訴人明知張尚德就系爭土地應

    有部分之使用收益或處分權能本已受限制，難認其無償繼受

    取得系爭土地後始增加系爭土地本無之限制或損害，而被上

    訴人繼續無償占有使用系爭土地亦無顯失公平之虞。從而，

    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之系爭房屋無權占有系爭土地，請求給

    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違反誠信原則，不應准許。

　㈡上訴人備位依照或類推適用民法第425條之1規定，請求法院

    核定租金及請求被上訴人給付租金部分：

　1.按民法第425條之1第1項規定：「土地及其土地上之房屋同

    屬一人所有，而僅將土地或僅將房屋所有權讓與他人，或將

    土地及房屋同時或先後讓與相異之人時，土地受讓人或房屋

    受讓人與讓與人間或房屋受讓人與土地受讓人間，推定在房

    屋得使用期限內，有租賃關係。其期限不受第449條第1項規

    定之限制」。

　2.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及張尚德分別自建商林水源、地主劉

    阿善取得系爭房屋、系爭土地，張尚德取得之基地持分不過

    係改由林水源指示劉阿善過戶給張尚德，此時土地與房屋之

    權源均來自林水源，實際上存有類似「房地原均屬林水源之

    權利，而房地先後移轉予上訴人及被上訴人」之情形，應適

    用或類推適用民法第425條之1規定，認定系爭房屋與系爭土

    地間發生法定租賃關係云云（見本院卷第389至390頁）。此

    為被上訴人所否認。經查，系爭土地所有權人為劉阿善之時

    ，經劉阿善出具土地使用同意書而興建系爭房屋（見不爭執

    事項㈡），嗣移轉予張尚德，再移轉予上訴人（見不爭執事

    項㈨、），從未由林水源取得。而附表一編號1、2、3、7、

    8之房屋，前經臺北地院士林分院78年度重訴字第40號民事

    確定判決認定為林水源所有（見不爭執事項）；系爭附表

    一編號4、5、6房屋，其原始建造人並非劉阿善或張尚德或

    上訴人。則系爭房屋與系爭土地，從未有同屬林水源或張尚

    德所有之情形，不符合民法第425條之1「同屬一人所有，而

    僅將土地或房屋所有權讓與他人，或將土地及房屋同時或先

    後讓與相異之人」要件，自無民法第425條之1規定之適用。

    且民法第425條之1規定之立法目的，係因土地及房屋同屬一

    人，而將土地及房屋分開同時或先後出賣之情形，為保護房

    屋所有人合法繼續使用土地之權利；至非屬民法第425條之1

    所示之其他房屋占有使用土地之情形，原應視個案認定究竟

    有無占有權源，尚非須依該條規定予以填補之法律漏洞，亦

    無類推適用該條規定之餘地。本件係因系爭建案之建商林水

    源、協盈公司、連帶保證人張尚德未履行○○○○契約之移轉土

    地義務，致發生房屋與土地非屬同一人所有，被上訴人基於

    ○○○○契約、66年協議書、占有連鎖之法律關係，已取得占有

    系爭土地之合法權源，且已支付價款，亦無類推適用民法第

    425條之1第1項規定之餘地。從而，上訴人請求核定及給付

    租金，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規定，先位請求⑴被上訴人

    應給付上訴人如附表二編號1至8「被上訴人應給付之金額」

    欄所示之金額，及各自起訴狀繕本送達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⑵被上訴人應自107年4月1日

    起至返還附表二編號1至8「占用土地地號」欄土地之日止，

    按月各給付上訴人就附表二編號1至編號8「土地登記面積」

    欄乘以「房屋占用基地面積比例」欄，乘以各該土地當年度

    申報地價週年利率10％除以12計算之金額；依民法第425條之

    1規定，備位請求⑴核定被上訴人就其所有系爭房屋占用系爭

    土地，自102年4月1日起至系爭房屋得使用期限為止，每月

    之租金為按附表二編號1至8「土地登記面積」欄乘以「房屋

    占用基地面積比例」欄，乘以各該土地當年度申報地價週年

    利率10％除以12計算之金額。⑵被上訴人就其所有系爭房屋占

    用系爭土地，應自102年4月1日起至系爭房屋得使用期限為

    止，每月給付上訴人按附表二編號1至8「土地登記面積」欄

    乘以「房屋占用基地面積比例」欄，乘以各該土地當年度申

    報地價週年利率10％除以12計算之金額，及107年4月1日以前

    各期部分，自起訴狀繕本送達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

    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均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為上訴人

    敗訴之判決，及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並無不合。上訴意旨

    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民事第十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黃雯惠

　　　　　　　　　　　　　　法　官　宋泓璟

　　　　　　　　　　　　　　法　官　戴嘉慧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 　　日

　　　　　　　　　　　　　

　　　　　　　　　　　　　　書記官　莊昭樹　　　



【附表一】

編號 房屋事實上處分權人 房屋門牌號碼（均為臺北市○○區○○街0段000巷） 1 張志明 0弄00號3樓 2 張翠華 0弄00號4樓 3 林秀珠 0弄00號1樓 4 張貴成 0弄00號3樓 5 張永正 0弄00號4樓 6 王鳳嬌 陳弘軒 0弄00號2樓 7 魏清容 0弄00號3樓 8 魏清容 0弄00號3樓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上字第646號
上  訴  人  黃素真  
訴訟代理人  陳瓊苓律師
            張日昌律師
被 上訴 人  張志明  


            張翠華  




            林秀珠  




            張貴成  


            張永正  




            王鳳嬌  


            魏清容  


            陳弘軒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李子聿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12月30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07年度重訴字第52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5年5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為
　　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訴之撤回應以書狀為之。
　　但於期日，得以言詞向法院或受命法官為之。訴之撤回，被
　　告於期日到場，未為同意與否之表示者，自該期日起；其未
　　於期日到場或係以書狀撤回者，自前項筆錄或撤回書狀送達
　　之日起，十日內未提出異議者，視為同意撤回。民事訴訟法
　　第262條定有明文。且依同法第463條規定，本條於第二審亦
　　準用之。經查，上訴人先位之訴部分，於原審係本於民法第179條、第184條規定之合併，請求擇一判決被上訴人給付，嗣於上訴後，於民國115年4月8日準備程序中陳明撤回民法第184條之請求權基礎，只主張民法第179條等語（見本院卷二第321頁），核屬訴訟標的之一部撤回，而被上訴人張志明、張翠華、林秀珠、張貴成、張永正、王鳳嬌、魏清容、陳弘軒（下分稱其名，合稱被上訴人）到場並無反對之表示，已逾十日，則上開撤回自生效力，先行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上訴人為重測後臺北市○○區○○段○小段000地號（下稱系爭土地）共有人，應有部分8/16，被上訴人分別為附表一編號1至8所示房屋（下合稱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人，系爭房屋無權占用系爭土地，獲有相當於租金之利益，致上訴人受有損害，爰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又縱認被上訴人非無權占用系爭土地，因上訴人配偶即訴外人張尚德為系爭房屋所屬「○○○○」建案（下稱系爭建案）之建築師，當年因建商即訴外人林水源財務困難，系爭建案無法完工致承購戶無法取得建物第一次所有權登記，且因林水源積欠張尚德新臺幣（下同）800萬元之建築師設計費、監造費等報酬，遂將部分社區房屋起造人名義變更為張尚德，且地主即訴外人劉阿善亦不願再繳高額地價稅，故將對應之房屋基地應有部分所有權於68年8月28日移轉登記予張尚德，張尚德復於95年8月2日贈與上訴人。被上訴人及張尚德分別自建商林水源、地主劉阿善取得系爭房屋、系爭土地，系爭房屋與系爭土地間發生法定租賃關係，爰適用或類推適用民法第425條之1規定，請求法院核定租金並命被上訴人給付之。起訴聲明：㈠先位聲明：1.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如原判決附表2編號1至8「被告應給付之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及各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2.被上訴人應自107年4月1日起至返還系爭土地之日止，按月各給付上訴人就原判決附表2編號1至8「土地登記面積」欄乘以「房屋占用基地面積比例」欄，乘以各該土地當年度申報地價週年利率10％除以12計算之金額。㈡備位聲明：1.核定被上訴人就其所有系爭房屋占用系爭土地，自102年4月1日起至系爭房屋得使用期限為止，每月之租金為按原判決附表2編號1至8「土地登記面積」欄乘以「房屋占用基地面積比例」欄，乘以各該土地當年度申報地價週年利率10％除以12計算之金額。2.被上訴人就其所有系爭房屋占用系爭土地，應自102年4月1日起至系爭房屋得使用期限為止，每月給付上訴人按原判決附表2編號1至8「土地登記面積」欄乘以「房屋占用基地面積比例」欄，乘以各該土地當年度申報地價週年利率10％除以12計算之金額，及自107年4月1日以前各期部分，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聲明不服，提起上訴】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1.先位聲明：⑴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如附表二（即本院卷二第249頁上訴人所製之附表1）編號1至8「被上訴人應給付之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及各自起訴狀繕本送達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⑵被上訴人應自107年4月1日起至返還附表二編號1至8「占用土地地號」欄土地之日止，按月各給付上訴人就附表二編號1至編號8「土地登記面積」欄乘以「房屋占用基地面積比例」欄，乘以各該土地當年度申報地價週年利率10％除以12計算之金額。2.備位聲明：⑴核定被上訴人就其所有系爭房屋占用系爭土地，自102年4月1日起至系爭房屋得使用期限為止，每月之租金為按附表二編號1至8「土地登記面積」欄乘以「房屋占用基地面積比例」欄，乘以各該土地當年度申報地價週年利率10％除以12計算之金額。⑵被上訴人就其所有系爭房屋占用系爭土地，應自102年4月1日起至系爭房屋得使用期限為止，每月給付上訴人按附表二編號1至8「土地登記面積」欄乘以「房屋占用基地面積比例」欄，乘以各該土地當年度申報地價週年利率10％除以12計算之金額，及107年4月1日以前各期部分，自起訴狀繕本送達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系爭建案係由林水源、協盈建設有限公司（下稱協盈公司）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人劉阿善同意書後，領有建築執照而興建之預售屋，嗣因協盈公司爆發財務危機，致建商交付承購戶之系爭房屋未辦理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建商亦未將系爭房屋配賦之土地移轉登記予承購戶。張尚德為系爭建案之負責人及監造人，對系爭土地使用同意書存在乙事應知之甚詳。而被上訴人係依買賣或繼承法律關係取得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為有權占有，不構成不當得利。張尚德復將系爭土地贈與上訴人，由上訴人提起本件請求，構成權利濫用。又本件並無房地同屬一人之情形，亦不能適用或類推適用第425條之1規定等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㈠上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二第202至204頁、第354頁）：
　㈠上訴人之配偶張尚德、訴外人林恒雄等於62年3月6日設立協盈公司，由張尚德擔任執行業務股東。張尚德、林恒雄於63年8月10日將出資分別轉讓予陳滌非、王富良，受讓股東推由陳滌非擔任執行業務股東，並申請公司變更登記，經臺北市政府建設局63年8月23日函准許變更登記（見本院卷一第299頁）。協盈公司（代表人為執行業務股東陳滌非）於63年12月24日申請公司地址自臺北市○○○路000號變更為臺北市○○○路○段000號6樓，經臺北市政府建設局於64年1月8日核准變更登記（見本院卷一第311至319頁）。
　㈡重測前臺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下稱重測前000號土地）原為劉阿善所有。劉阿善於64年7月間申請建造執照而出具土地使用同意書（見原審卷二第78頁），同意林水源在重測前000號全筆土地上興建四層RC建築物5棟（與本件相關者為B棟）。林水源則委託得泰建築師事務所即張尚德申辦取得臺北市政府工務局64年8月25日發照之64建（港）字第64號建造執照，其上記載林水源為起造人，設計人及監造人均為張尚德（見原審卷一第324頁，下稱64年建照）。
　㈢重測前000號土地分別於64年9月25日及66年1月14日辦竣土地分割標示變更登記，分割出重測前000-00、000-00至000-00地號土地等36筆土地，其中分割後重測前000-00地號為重測後系爭土地（參上證4）。
　㈣林水源自64年起以預售方式銷售興建房屋，購屋者均與林水源簽署相同內容之「○○○○契約書（內含○○○○委託興建契約書、○○○○建材表、委託代辦○○○○房屋裝飾及增添設備契約、訂購土地委託書）」（下稱○○○○契約），其中委託興建契約書當事人欄之立委託書人為承購戶，受委託人記載「地主代表人」載為林水源，並均有用印；訂購土地委託書之乙方載為「地主代表人」林水源，策劃監造為協盈公司，並均有用印。系爭房屋之○○○○契約如本院卷一第379至522頁所示，該等契約書之買方已給付之款項占全部應付款項之比例約為6、7成。
　㈤66年2月16日，64年建照之起造人變更為林水源等52名（見原審卷一第325頁建造執照申請書，該申請書上記載得泰建築師事務所之地址為臺北市○○○路○段00之00號），嗣於66年3月21日獲准變更起造人為張尚德等76名（B棟，見原審卷一第328頁變更起造人申請書，該申請書上記載得泰建築師事務所地址為臺北市○○○路○段000號6樓）。
　㈥起造人林水源、監造人協盈公司於66年3月2日與○○○○AB棟住戶代表郝恂如簽訂如本院卷一第263至269頁之協議書（下稱66年協議書），並由張尚德擔任林水源、協盈公司之連帶保證人。
　㈦系爭建案之承購戶陳星妹等人於67年間對林水源、張尚德、張國樑、陳滌非等人提起刑事詐欺自訴，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臺北地院）67年度自字第806號、本院68年上易字第108號刑事判決林水源等4人無罪確定（見原審卷一第260至300頁）。
　㈧系爭建案之承購戶王子林等人於67年間對林水源、張尚德、張國樑、陳滌非等人提起刑事詐欺自訴，經臺北地院67年度自字第924號、鈞院68年上易字第265號刑事判決林水源等4人無罪確定（見原審卷一第301至314頁）。
　㈨劉阿善於68年8月24日以買賣為原因，將重測前000-00地號土地應有部分8/16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張尚德，嗣於68年9月4日因地籍圖重測變更地號為系爭土地，張尚德應有部分仍為8/16（見原審卷二第184-185頁）。
　㈩系爭建案之承購戶畢勤偉於73年間對張尚德提起刑事詐欺自訴，經臺北地院73年度自字第524號刑事判決張尚德無罪確定（見原審卷二第32至34頁）。
　○○○○承購戶彭文廣等61人對林水源、張尚德、陳炎焜提起第三人異議之訴等事件，經臺北地院士林分院78年度重訴字第40號民事判決確認該判決附表所示房屋（包含附表一編號1、2、3、7、8）為林水源所有（見原審卷一第177至197頁）。
　系爭房屋坐落基地均為系爭土地，坐落範圍及面積各如臺北市松山地政事務所109年11月24日出具之複丈成果圖所示（見原審卷二第242至244頁）。
　系爭房屋均為系爭建案之區分所有建物，皆未取得使用執照，皆未辦理房屋所有權第一次登記，現在房屋事實上處分權人如原判決附表二「建物事實上處分權人」欄所載（見本院卷一第21頁）。
　被上訴人或其房屋事實上處分權之前手權利人迄今均未取得系爭土地應有部分。
　上訴人自張尚德受贈取得系爭土地應有部分8/16。
　原判決第7、8頁⑴至⑻所載關於系爭房屋之權利移轉情形，即：
　1.附表一編號1房屋：先由訴外人張貴成與林水源簽立○○○○契約購買預售屋；嗣張志明復與林水源簽立「建築改良物所有權買賣移轉契約書」，並登記為納稅義務人而取得事實上處分權。
　2.附表一編號2房屋：由張翠華與林水源簽立「建築改良物所有權買賣移轉契約書」，並登記為納稅義務人而取得事實上處分權。
　3.附表一編號3房屋：由訴外人蔣美華與林水源簽立○○○○契約購買預售屋，再由蔣美華出售予林秀珠並登記為納稅義務人而取得事實上處分權。
　4.附表一編號4房屋：由訴外人黃惠連、黃惠苗2人與林水源簽立○○○○契約購買預售屋，再由黃惠連、黃惠苗2人出售予張貴成並登記為納稅義務人而取得事實上處分權。
　5.附表一編號5房屋：由訴外人李初兒與林水源簽立○○○○契約購買預售屋，嗣由張永正登記為納稅義務人而取得事實上處分權。
　6.附表一編號6房屋：由訴外人周明芳與林水源簽立○○○○契約購買預售屋，再由周明芳出售予陳大鐘，並登記為納稅義務人而取得事實上處分權，嗣陳大鐘死亡，由王鳳嬌及陳弘軒繼承該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
　7.附表一編號7、編號8房屋：由訴外人顧魏玉琴與林水源簽立○○○○契約購買預售屋，再由顧魏玉琴出售予魏清容並登記為納稅義務人而取得事實上處分權。
四、本院之判斷：　　
　㈠上訴人先位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部分：
　1.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復按物之出賣人負交付其物於買受人，並使其取得所有權之義務，民法第348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交付其物於買受人，即移轉其物之占有於買受人之謂。依民法第946條第2項規定，占有之移轉得準用同法第761條規定，亦即移轉占有並不以現實交付為限，簡易交付、占有改定或指示交付，均生移轉占有之效力。買受人如先已占有其物，於買賣雙方嗣後達成讓與之合意時，依民法第761條第1項但書簡易交付之規定，即生移轉占有之效力。是在土地買賣之情形，雖尚未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惟買受人之占有土地如係出賣人本於買賣之法律關係所交付，無論現實交付抑簡易交付，均具正當權源，原出賣人不得認係無權占有而請求返還（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626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基於債之關係而占有他方所有物之一方當事人，本得向他方當事人（所有人）主張有占有之合法權源；如該有權占有之人將其直接占有移轉予第三人時，除該移轉占有性質上應經所有人同意（如民法第476條第2項規定）者外，第三人亦得本於其所受讓之占有，對所有人主張其有占有之權利，此乃基於「占有連鎖（Besitzkette）」原理所產生之效果，與債之相對性（該第三人不得逕以其前手對所有人債之關係，作為自己占有之正當權源）係屬二事（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224號判決意旨、110年度台上字第606號判決意旨參照）。
　2.經查，系爭土地即重測前000-00地號土地，乃分割自重測前000號土地（見不爭執事項㈢）。重測前000地號土地原為劉阿善所有，劉阿善於64年7月間申請建造執照而出具土地使用同意書，同意林水源在重測前000號全筆土地上興建四層RC建築物5棟，林水源則委託得泰建築師事務所即上訴人之配偶張尚德申辦取得64年建照，該建照記載林水源為起造人，設計人及監造人均為張尚德（見不爭執事項㈡）。又林水源自64年起以預售方式銷售興建房屋，購屋者均與林水源簽署相同內容之○○○○契約，其中委託興建契約書當事人欄之立委託書人為承購戶，受委託人記載「地主代表人」載為林水源，並均有用印；訂購土地委託書之乙方載為「地主代表人」林水源，策劃監造為協盈公司，並均有用印（見不爭執事項㈣）。
　3.復查，上訴人之配偶張尚德、訴外人林恒雄等於62年3月6日設立協盈公司，由張尚德擔任執行業務股東（見不爭執事項㈠）。雖張尚德於63年8月10日將其出資轉讓陳滌非，陳滌非嗣擔任執行業務股東（見不爭執事項㈠），惟依證人陳滌非於本院109年度重上字第171號返還不當得利等事件（下稱第171號事件）具結證稱：伊與張尚德、林恒雄為淡江大學建築系同學，因張尚德擔任協盈公司建案之建築師，不能再擔任協盈公司負責人，才找伊擔任協盈公司掛名負責人，伊於掛名期間實際在大邦建築師事務所擔任設計師，伊對協盈公司沒有決定權，也沒有負責協盈公司事務或參與○○○○建案銷售，不認識地主劉阿善等語（見原審卷二第295至297頁）；證人林水源於114年7月2日在本院113年度重上字第454號給付不當得利事件（下稱第454號事件）具結證稱：伊於63年間經友人夏大永介紹去協盈公司上班，都是張尚德負責指揮公司員工，後來登記負責人換成陳滌非，但還是由張尚德指揮公司員工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18頁）；佐以協盈公司於63年8月將代表人變更登記為陳滌非之後，於63年12月24日申請公司地址自臺北市○○○路000號變更為臺北市○○○路○段000號6樓（見不爭執事項㈠），而該地址即為系爭建案66年3月間變更起造人申請書上所載張尚德之得泰建築師事務所之地址等情（見原審卷一第328頁、不爭執事項㈤、㈡），可見張尚德確係因無法同時身兼系爭建案建築師及協盈公司負責人，方由陳滌非掛名登記為協盈公司負責人，協盈公司之實際負責人仍為張尚德。
　4.就此上訴人辯稱證人林水源於第454號事件之陳述，與其於第171號事件、本院111年度重上字第320號返還不當得利等事件（下稱第320號事件）、112年度重上字第645號返還不當得利等事件（下稱第645號事件）之陳述矛盾，不足為憑云云（見本院卷二第365至368頁），惟查證人林水源上開於第454號事件中之證述，與其於109年10月27日在第171號事件具結證稱：因為建商張尚德、張國樑要蓋○○○○，有找地主劉阿善協商合建的事情；協盈公司有很多老闆，伊的薪水是張尚德發給伊的，伊在工地現場監督管理是聽張尚德的指示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31、239、245頁），並無不一致之處。至證人林水源於111年9月1日在第320號事件中，就所詢「是否知悉張尚德有無在協盈公司上班？」之問題，答稱：後來才知道張尚德是協盈公司南港舊庄工地的設計建築師，他「似乎」沒有在協盈公司上班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63、165頁），所陳述之語氣並不確定；又證人林水源於113年1月8日在第645號事件中，就所詢「證人在第320號事件證稱張尚德沒有在協盈公司上班，意思是指張尚德不是負責人，或是不是公司員工」之問題，陳稱：伊的意思是他算是協盈公司的人，他是投資股東，但不是負責人，另外伊在工地上班，所以伊比較不知道張尚德是否一直在協盈公司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9、41頁），乃在解釋其於第320號事件證言之意思。而公司之實際負責人本非如員工一般須固定至公司上班，且張尚德於63年8月後即非協盈公司之登記負責人，是證人林水源上開於第320號事件、第645號事件中所述，與其於第454號事件中證稱是由張尚德指揮公司員工等語，並無衝突，尚難以此推認證人林水源於第454號事件之證述為不可採信。此外，第320號事件、第454號事件與本件之當事人不同，判斷事實之訴訟資料亦不盡相同，本院自不受該等判決（見本院卷一第179至208頁、卷二第47至69頁）認定之拘束，附此敘明。
　5.承上，張尚德為系爭建案之設計人及監造人，其擔任實際負責人之協盈公司於系爭契約上同列為策劃監造人，再參以○○○○契約中之繳款簽收紀錄，簽收者均蓋用協盈公司及林水源之印文（見本院卷一第395、415、447、465、491、517頁、本院卷二第281頁），可見系爭建案之建商，除林水源外，尚包括協盈公司。
　6.再者，起造人林水源、監造人協盈公司於66年3月2日與○○○○AB棟住戶代表郝恂如簽訂協議書（見不爭執事項㈥），
　　該協議書內載為促使系爭建案早日完工交屋，約定如甲方（按：即○○○○AB棟住戶代表郝恂如）訂戶中有將房屋貸款於66年3月20日前1次繳清，存入銀行所開專戶保管者，乙方（按：即林水源、協盈公司）應於66年3月20日前備妥所需各證件，於66年3月23日前會同甲方共同向工務局申請增列為建築執照起造人，否則專戶款由甲方代表以原印鑑提出，並約定乙方有義務辦理房屋坐落土地之過戶分割，該協議書並作為○○○○契約之附件，與原契約有同一效力，其他未列為起造人之訂戶，按原契約與乙方辦理等內容，並由張尚德擔任乙方之連帶保證人（見本院卷一第263至269頁）。嗣64年建照於66年3月21日獲准變更起造人為張尚德等76名（見不爭執事項㈤）。可見系爭建案於66年間因尚未完工交屋，由協盈公司及林水源，與○○○○A、B棟預售屋承購戶代表郝恂如簽訂66年協議書，約定由買受人支付全數價款後登記為起造人，並辦理系爭土地過戶分割，且因66年協議書將協盈公司併列乙方，亦受○○○○契約之拘束，張尚德為連帶保證人，就上開義務同負責任，亦即協盈公司、林水源、張尚德依○○○○契約、66年協議書之約定，對系爭建案A、B棟承購戶負有移轉建物及土地所有權之義務。
　7.張翠華為系爭建案預售屋承購戶，依66年協議書約定，張尚德既對張翠華負有移轉系爭土地之義務，則張翠華所有之如附表一編號2所示房屋占用系爭土地，依○○○○契約、66年協議書，對張尚德自具占有系爭土地之正當權源。除張翠華以外之其餘被上訴人，均係輾轉自系爭建案預售屋承購戶取得系爭房屋（見不爭執事項），其等前手之系爭建案預售屋承購戶，依○○○○契約、66年協議書，既對張尚德具有占有系爭土地之正當權源，則依前述占有連鎖原理，其等對張尚德亦具有占有系爭土地之正當權源。上訴人辯稱被上訴人均非66年協議書之當事人，不得主張該協議書之權利云云，為不可採。
　8.上訴人復主張依66年協議書，已付清房地價款者得列為系爭建案之起造人，未列為起造人者則回歸預售屋買賣契約，被上訴人均非系爭建案起造人，且未付清全部買賣價款，故不得主張66年協議書之權利，又林水源並未將○○○○契約之出資興建人之權利義務移轉給張尚德云云（見本院卷二第377、378頁）。惟查張永正之前手李初兒係列為系爭建案之起造人（見原審卷一第329頁），其餘被上訴人或其前手縱未列為系爭建案之起造人，在66年協議書第9條亦載明「…其他未列入為起造人之訂戶，按原定契約與乙方辦理」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65頁），張尚德係66年協議書之乙方即林水源、協盈公司之連帶保證人（見不爭執事項㈥），即應就林水源、協盈公司於○○○○契約之義務負連帶責任；而○○○○契約亦明定林水源負有將房屋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購屋者之義務（參本院卷一第403頁），張尚德自應同負其責。再者，依○○○○契約，購買預售屋所約定之總價包括房屋、基地、房屋裝修等價款，依興建階段分期繳納（見本院卷一第399、403頁），並未區分各期所繳納之款項係屬基地價款、房屋造價或是房屋裝修價款；又系爭房屋之○○○○契約之買方已給付之款項占全部應付款項之比例約為6、7成，並已取得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此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㈣、），則縱系爭房屋承購戶因建商未履行完工義務而未付清全部買賣價款，仍無從免除建商依○○○○契約應負之移轉土地所有權之義務。此外，張尚德係基於連帶保證人關係而負○○○○契約之出賣人義務，並非林水源將其出賣人權利義務移轉予張尚德，是否已支付價金完畢，不影響張尚德此部分義務。上訴人上開主張，為不可取。
　9.另按權利之行使，不得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民法第148條定有明文。承前所述，張尚德依○○○○契約、66年協議書之約定，負有移轉建物及配賦土地予A、B棟承購戶使用之義務，亦即被上訴人對張尚德均具占有系爭土地之正當權源，張尚德無從對被上訴人主張不當得利。又上訴人係自張尚德受贈取得系爭土地應有部分8/16（見不爭執事項），上訴人曾於協盈公司擔任銷售系爭建案之售屋小姐，有林水源於第454號事件之證言可證（見本院卷二第223頁），上訴人並為張尚德之配偶，其對於張尚德依○○○○契約、66年協議書，對A、B棟承購戶或其後手負有移轉系爭房屋配屬系爭土地應有部分之義務乙情，知之甚詳，雖上訴人無償取得系爭土地應有部分，依債之相對性原則，不受張尚德依○○○○契約及66年協議書拘束，然上訴人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之目的，顯在妨礙被上訴人有權占用系爭土地，使被上訴人無從基於債之關係對張尚德為抗辯，脫免張尚德容忍占有及提供系爭土地予系爭房屋使用之義務，係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與誠信原則有違。再者，被上訴人買受系爭房屋，既應配賦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已如前述，上訴人明知張尚德就系爭土地應有部分之使用收益或處分權能本已受限制，難認其無償繼受取得系爭土地後始增加系爭土地本無之限制或損害，而被上訴人繼續無償占有使用系爭土地亦無顯失公平之虞。從而，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之系爭房屋無權占有系爭土地，請求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違反誠信原則，不應准許。
　㈡上訴人備位依照或類推適用民法第425條之1規定，請求法院核定租金及請求被上訴人給付租金部分：
　1.按民法第425條之1第1項規定：「土地及其土地上之房屋同屬一人所有，而僅將土地或僅將房屋所有權讓與他人，或將土地及房屋同時或先後讓與相異之人時，土地受讓人或房屋受讓人與讓與人間或房屋受讓人與土地受讓人間，推定在房屋得使用期限內，有租賃關係。其期限不受第449條第1項規定之限制」。
　2.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及張尚德分別自建商林水源、地主劉阿善取得系爭房屋、系爭土地，張尚德取得之基地持分不過係改由林水源指示劉阿善過戶給張尚德，此時土地與房屋之權源均來自林水源，實際上存有類似「房地原均屬林水源之權利，而房地先後移轉予上訴人及被上訴人」之情形，應適用或類推適用民法第425條之1規定，認定系爭房屋與系爭土地間發生法定租賃關係云云（見本院卷第389至390頁）。此為被上訴人所否認。經查，系爭土地所有權人為劉阿善之時，經劉阿善出具土地使用同意書而興建系爭房屋（見不爭執事項㈡），嗣移轉予張尚德，再移轉予上訴人（見不爭執事項㈨、），從未由林水源取得。而附表一編號1、2、3、7、8之房屋，前經臺北地院士林分院78年度重訴字第40號民事確定判決認定為林水源所有（見不爭執事項）；系爭附表一編號4、5、6房屋，其原始建造人並非劉阿善或張尚德或上訴人。則系爭房屋與系爭土地，從未有同屬林水源或張尚德所有之情形，不符合民法第425條之1「同屬一人所有，而僅將土地或房屋所有權讓與他人，或將土地及房屋同時或先後讓與相異之人」要件，自無民法第425條之1規定之適用。且民法第425條之1規定之立法目的，係因土地及房屋同屬一人，而將土地及房屋分開同時或先後出賣之情形，為保護房屋所有人合法繼續使用土地之權利；至非屬民法第425條之1所示之其他房屋占有使用土地之情形，原應視個案認定究竟有無占有權源，尚非須依該條規定予以填補之法律漏洞，亦無類推適用該條規定之餘地。本件係因系爭建案之建商林水源、協盈公司、連帶保證人張尚德未履行○○○○契約之移轉土地義務，致發生房屋與土地非屬同一人所有，被上訴人基於○○○○契約、66年協議書、占有連鎖之法律關係，已取得占有系爭土地之合法權源，且已支付價款，亦無類推適用民法第425條之1第1項規定之餘地。從而，上訴人請求核定及給付租金，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規定，先位請求⑴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如附表二編號1至8「被上訴人應給付之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及各自起訴狀繕本送達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⑵被上訴人應自107年4月1日起至返還附表二編號1至8「占用土地地號」欄土地之日止，按月各給付上訴人就附表二編號1至編號8「土地登記面積」欄乘以「房屋占用基地面積比例」欄，乘以各該土地當年度申報地價週年利率10％除以12計算之金額；依民法第425條之1規定，備位請求⑴核定被上訴人就其所有系爭房屋占用系爭土地，自102年4月1日起至系爭房屋得使用期限為止，每月之租金為按附表二編號1至8「土地登記面積」欄乘以「房屋占用基地面積比例」欄，乘以各該土地當年度申報地價週年利率10％除以12計算之金額。⑵被上訴人就其所有系爭房屋占用系爭土地，應自102年4月1日起至系爭房屋得使用期限為止，每月給付上訴人按附表二編號1至8「土地登記面積」欄乘以「房屋占用基地面積比例」欄，乘以各該土地當年度申報地價週年利率10％除以12計算之金額，及107年4月1日以前各期部分，自起訴狀繕本送達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均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及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民事第十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黃雯惠
　　　　　　　　　　　　　　法　官　宋泓璟
　　　　　　　　　　　　　　法　官　戴嘉慧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 　　日
　　　　　　　　　　　　　
　　　　　　　　　　　　　　書記官　莊昭樹　　　


【附表一】
		編號

		房屋事實上處分權人

		房屋門牌號碼（均為臺北市○○區○○街0段000巷）



		1

		張志明

		0弄00號3樓



		2

		張翠華

		0弄00號4樓



		3

		林秀珠

		0弄00號1樓



		4

		張貴成

		0弄00號3樓



		5

		張永正

		0弄00號4樓



		6

		王鳳嬌
陳弘軒

		0弄00號2樓



		7

		魏清容

		0弄00號3樓



		8

		魏清容

		0弄00號3樓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上字第646號

上  訴  人  黃素真  

訴訟代理人  陳瓊苓律師

            張日昌律師

被 上訴 人  張志明  



            張翠華  





            林秀珠  





            張貴成  



            張永正  





            王鳳嬌  



            魏清容  



            陳弘軒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李子聿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12月30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07年度重訴字第52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5年5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為

　　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訴之撤回應以書狀為之。

　　但於期日，得以言詞向法院或受命法官為之。訴之撤回，被

　　告於期日到場，未為同意與否之表示者，自該期日起；其未

　　於期日到場或係以書狀撤回者，自前項筆錄或撤回書狀送達

　　之日起，十日內未提出異議者，視為同意撤回。民事訴訟法

　　第262條定有明文。且依同法第463條規定，本條於第二審亦

　　準用之。經查，上訴人先位之訴部分，於原審係本於民法第179條、第184條規定之合併，請求擇一判決被上訴人給付，嗣於上訴後，於民國115年4月8日準備程序中陳明撤回民法第184條之請求權基礎，只主張民法第179條等語（見本院卷二第321頁），核屬訴訟標的之一部撤回，而被上訴人張志明、張翠華、林秀珠、張貴成、張永正、王鳳嬌、魏清容、陳弘軒（下分稱其名，合稱被上訴人）到場並無反對之表示，已逾十日，則上開撤回自生效力，先行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上訴人為重測後臺北市○○區○○段○小段000地號（下稱系爭土地）共有人，應有部分8/16，被上訴人分別為附表一編號1至8所示房屋（下合稱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人，系爭房屋無權占用系爭土地，獲有相當於租金之利益，致上訴人受有損害，爰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又縱認被上訴人非無權占用系爭土地，因上訴人配偶即訴外人張尚德為系爭房屋所屬「○○○○」建案（下稱系爭建案）之建築師，當年因建商即訴外人林水源財務困難，系爭建案無法完工致承購戶無法取得建物第一次所有權登記，且因林水源積欠張尚德新臺幣（下同）800萬元之建築師設計費、監造費等報酬，遂將部分社區房屋起造人名義變更為張尚德，且地主即訴外人劉阿善亦不願再繳高額地價稅，故將對應之房屋基地應有部分所有權於68年8月28日移轉登記予張尚德，張尚德復於95年8月2日贈與上訴人。被上訴人及張尚德分別自建商林水源、地主劉阿善取得系爭房屋、系爭土地，系爭房屋與系爭土地間發生法定租賃關係，爰適用或類推適用民法第425條之1規定，請求法院核定租金並命被上訴人給付之。起訴聲明：㈠先位聲明：1.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如原判決附表2編號1至8「被告應給付之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及各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2.被上訴人應自107年4月1日起至返還系爭土地之日止，按月各給付上訴人就原判決附表2編號1至8「土地登記面積」欄乘以「房屋占用基地面積比例」欄，乘以各該土地當年度申報地價週年利率10％除以12計算之金額。㈡備位聲明：1.核定被上訴人就其所有系爭房屋占用系爭土地，自102年4月1日起至系爭房屋得使用期限為止，每月之租金為按原判決附表2編號1至8「土地登記面積」欄乘以「房屋占用基地面積比例」欄，乘以各該土地當年度申報地價週年利率10％除以12計算之金額。2.被上訴人就其所有系爭房屋占用系爭土地，應自102年4月1日起至系爭房屋得使用期限為止，每月給付上訴人按原判決附表2編號1至8「土地登記面積」欄乘以「房屋占用基地面積比例」欄，乘以各該土地當年度申報地價週年利率10％除以12計算之金額，及自107年4月1日以前各期部分，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聲明不服，提起上訴】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1.先位聲明：⑴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如附表二（即本院卷二第249頁上訴人所製之附表1）編號1至8「被上訴人應給付之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及各自起訴狀繕本送達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⑵被上訴人應自107年4月1日起至返還附表二編號1至8「占用土地地號」欄土地之日止，按月各給付上訴人就附表二編號1至編號8「土地登記面積」欄乘以「房屋占用基地面積比例」欄，乘以各該土地當年度申報地價週年利率10％除以12計算之金額。2.備位聲明：⑴核定被上訴人就其所有系爭房屋占用系爭土地，自102年4月1日起至系爭房屋得使用期限為止，每月之租金為按附表二編號1至8「土地登記面積」欄乘以「房屋占用基地面積比例」欄，乘以各該土地當年度申報地價週年利率10％除以12計算之金額。⑵被上訴人就其所有系爭房屋占用系爭土地，應自102年4月1日起至系爭房屋得使用期限為止，每月給付上訴人按附表二編號1至8「土地登記面積」欄乘以「房屋占用基地面積比例」欄，乘以各該土地當年度申報地價週年利率10％除以12計算之金額，及107年4月1日以前各期部分，自起訴狀繕本送達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系爭建案係由林水源、協盈建設有限公司（下稱協盈公司）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人劉阿善同意書後，領有建築執照而興建之預售屋，嗣因協盈公司爆發財務危機，致建商交付承購戶之系爭房屋未辦理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建商亦未將系爭房屋配賦之土地移轉登記予承購戶。張尚德為系爭建案之負責人及監造人，對系爭土地使用同意書存在乙事應知之甚詳。而被上訴人係依買賣或繼承法律關係取得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為有權占有，不構成不當得利。張尚德復將系爭土地贈與上訴人，由上訴人提起本件請求，構成權利濫用。又本件並無房地同屬一人之情形，亦不能適用或類推適用第425條之1規定等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㈠上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二第202至204頁、第354頁）：

　㈠上訴人之配偶張尚德、訴外人林恒雄等於62年3月6日設立協盈公司，由張尚德擔任執行業務股東。張尚德、林恒雄於63年8月10日將出資分別轉讓予陳滌非、王富良，受讓股東推由陳滌非擔任執行業務股東，並申請公司變更登記，經臺北市政府建設局63年8月23日函准許變更登記（見本院卷一第299頁）。協盈公司（代表人為執行業務股東陳滌非）於63年12月24日申請公司地址自臺北市○○○路000號變更為臺北市○○○路○段000號6樓，經臺北市政府建設局於64年1月8日核准變更登記（見本院卷一第311至319頁）。

　㈡重測前臺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下稱重測前000號土地）原為劉阿善所有。劉阿善於64年7月間申請建造執照而出具土地使用同意書（見原審卷二第78頁），同意林水源在重測前000號全筆土地上興建四層RC建築物5棟（與本件相關者為B棟）。林水源則委託得泰建築師事務所即張尚德申辦取得臺北市政府工務局64年8月25日發照之64建（港）字第64號建造執照，其上記載林水源為起造人，設計人及監造人均為張尚德（見原審卷一第324頁，下稱64年建照）。

　㈢重測前000號土地分別於64年9月25日及66年1月14日辦竣土地分割標示變更登記，分割出重測前000-00、000-00至000-00地號土地等36筆土地，其中分割後重測前000-00地號為重測後系爭土地（參上證4）。

　㈣林水源自64年起以預售方式銷售興建房屋，購屋者均與林水源簽署相同內容之「○○○○契約書（內含○○○○委託興建契約書、○○○○建材表、委託代辦○○○○房屋裝飾及增添設備契約、訂購土地委託書）」（下稱○○○○契約），其中委託興建契約書當事人欄之立委託書人為承購戶，受委託人記載「地主代表人」載為林水源，並均有用印；訂購土地委託書之乙方載為「地主代表人」林水源，策劃監造為協盈公司，並均有用印。系爭房屋之○○○○契約如本院卷一第379至522頁所示，該等契約書之買方已給付之款項占全部應付款項之比例約為6、7成。

　㈤66年2月16日，64年建照之起造人變更為林水源等52名（見原審卷一第325頁建造執照申請書，該申請書上記載得泰建築師事務所之地址為臺北市○○○路○段00之00號），嗣於66年3月21日獲准變更起造人為張尚德等76名（B棟，見原審卷一第328頁變更起造人申請書，該申請書上記載得泰建築師事務所地址為臺北市○○○路○段000號6樓）。

　㈥起造人林水源、監造人協盈公司於66年3月2日與○○○○AB棟住戶代表郝恂如簽訂如本院卷一第263至269頁之協議書（下稱66年協議書），並由張尚德擔任林水源、協盈公司之連帶保證人。

　㈦系爭建案之承購戶陳星妹等人於67年間對林水源、張尚德、張國樑、陳滌非等人提起刑事詐欺自訴，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臺北地院）67年度自字第806號、本院68年上易字第108號刑事判決林水源等4人無罪確定（見原審卷一第260至300頁）。

　㈧系爭建案之承購戶王子林等人於67年間對林水源、張尚德、張國樑、陳滌非等人提起刑事詐欺自訴，經臺北地院67年度自字第924號、鈞院68年上易字第265號刑事判決林水源等4人無罪確定（見原審卷一第301至314頁）。

　㈨劉阿善於68年8月24日以買賣為原因，將重測前000-00地號土地應有部分8/16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張尚德，嗣於68年9月4日因地籍圖重測變更地號為系爭土地，張尚德應有部分仍為8/16（見原審卷二第184-185頁）。

　㈩系爭建案之承購戶畢勤偉於73年間對張尚德提起刑事詐欺自訴，經臺北地院73年度自字第524號刑事判決張尚德無罪確定（見原審卷二第32至34頁）。

　○○○○承購戶彭文廣等61人對林水源、張尚德、陳炎焜提起第三人異議之訴等事件，經臺北地院士林分院78年度重訴字第40號民事判決確認該判決附表所示房屋（包含附表一編號1、2、3、7、8）為林水源所有（見原審卷一第177至197頁）。

　系爭房屋坐落基地均為系爭土地，坐落範圍及面積各如臺北市松山地政事務所109年11月24日出具之複丈成果圖所示（見原審卷二第242至244頁）。

　系爭房屋均為系爭建案之區分所有建物，皆未取得使用執照，皆未辦理房屋所有權第一次登記，現在房屋事實上處分權人如原判決附表二「建物事實上處分權人」欄所載（見本院卷一第21頁）。

　被上訴人或其房屋事實上處分權之前手權利人迄今均未取得系爭土地應有部分。

　上訴人自張尚德受贈取得系爭土地應有部分8/16。

　原判決第7、8頁⑴至⑻所載關於系爭房屋之權利移轉情形，即：

　1.附表一編號1房屋：先由訴外人張貴成與林水源簽立○○○○契約購買預售屋；嗣張志明復與林水源簽立「建築改良物所有權買賣移轉契約書」，並登記為納稅義務人而取得事實上處分權。

　2.附表一編號2房屋：由張翠華與林水源簽立「建築改良物所有權買賣移轉契約書」，並登記為納稅義務人而取得事實上處分權。

　3.附表一編號3房屋：由訴外人蔣美華與林水源簽立○○○○契約購買預售屋，再由蔣美華出售予林秀珠並登記為納稅義務人而取得事實上處分權。

　4.附表一編號4房屋：由訴外人黃惠連、黃惠苗2人與林水源簽立○○○○契約購買預售屋，再由黃惠連、黃惠苗2人出售予張貴成並登記為納稅義務人而取得事實上處分權。

　5.附表一編號5房屋：由訴外人李初兒與林水源簽立○○○○契約購買預售屋，嗣由張永正登記為納稅義務人而取得事實上處分權。

　6.附表一編號6房屋：由訴外人周明芳與林水源簽立○○○○契約購買預售屋，再由周明芳出售予陳大鐘，並登記為納稅義務人而取得事實上處分權，嗣陳大鐘死亡，由王鳳嬌及陳弘軒繼承該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

　7.附表一編號7、編號8房屋：由訴外人顧魏玉琴與林水源簽立○○○○契約購買預售屋，再由顧魏玉琴出售予魏清容並登記為納稅義務人而取得事實上處分權。

四、本院之判斷：　　

　㈠上訴人先位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部分：

　1.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復按物之出賣人負交付其物於買受人，並使其取得所有權之義務，民法第348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交付其物於買受人，即移轉其物之占有於買受人之謂。依民法第946條第2項規定，占有之移轉得準用同法第761條規定，亦即移轉占有並不以現實交付為限，簡易交付、占有改定或指示交付，均生移轉占有之效力。買受人如先已占有其物，於買賣雙方嗣後達成讓與之合意時，依民法第761條第1項但書簡易交付之規定，即生移轉占有之效力。是在土地買賣之情形，雖尚未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惟買受人之占有土地如係出賣人本於買賣之法律關係所交付，無論現實交付抑簡易交付，均具正當權源，原出賣人不得認係無權占有而請求返還（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626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基於債之關係而占有他方所有物之一方當事人，本得向他方當事人（所有人）主張有占有之合法權源；如該有權占有之人將其直接占有移轉予第三人時，除該移轉占有性質上應經所有人同意（如民法第476條第2項規定）者外，第三人亦得本於其所受讓之占有，對所有人主張其有占有之權利，此乃基於「占有連鎖（Besitzkette）」原理所產生之效果，與債之相對性（該第三人不得逕以其前手對所有人債之關係，作為自己占有之正當權源）係屬二事（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224號判決意旨、110年度台上字第606號判決意旨參照）。

　2.經查，系爭土地即重測前000-00地號土地，乃分割自重測前000號土地（見不爭執事項㈢）。重測前000地號土地原為劉阿善所有，劉阿善於64年7月間申請建造執照而出具土地使用同意書，同意林水源在重測前000號全筆土地上興建四層RC建築物5棟，林水源則委託得泰建築師事務所即上訴人之配偶張尚德申辦取得64年建照，該建照記載林水源為起造人，設計人及監造人均為張尚德（見不爭執事項㈡）。又林水源自64年起以預售方式銷售興建房屋，購屋者均與林水源簽署相同內容之○○○○契約，其中委託興建契約書當事人欄之立委託書人為承購戶，受委託人記載「地主代表人」載為林水源，並均有用印；訂購土地委託書之乙方載為「地主代表人」林水源，策劃監造為協盈公司，並均有用印（見不爭執事項㈣）。

　3.復查，上訴人之配偶張尚德、訴外人林恒雄等於62年3月6日設立協盈公司，由張尚德擔任執行業務股東（見不爭執事項㈠）。雖張尚德於63年8月10日將其出資轉讓陳滌非，陳滌非嗣擔任執行業務股東（見不爭執事項㈠），惟依證人陳滌非於本院109年度重上字第171號返還不當得利等事件（下稱第171號事件）具結證稱：伊與張尚德、林恒雄為淡江大學建築系同學，因張尚德擔任協盈公司建案之建築師，不能再擔任協盈公司負責人，才找伊擔任協盈公司掛名負責人，伊於掛名期間實際在大邦建築師事務所擔任設計師，伊對協盈公司沒有決定權，也沒有負責協盈公司事務或參與○○○○建案銷售，不認識地主劉阿善等語（見原審卷二第295至297頁）；證人林水源於114年7月2日在本院113年度重上字第454號給付不當得利事件（下稱第454號事件）具結證稱：伊於63年間經友人夏大永介紹去協盈公司上班，都是張尚德負責指揮公司員工，後來登記負責人換成陳滌非，但還是由張尚德指揮公司員工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18頁）；佐以協盈公司於63年8月將代表人變更登記為陳滌非之後，於63年12月24日申請公司地址自臺北市○○○路000號變更為臺北市○○○路○段000號6樓（見不爭執事項㈠），而該地址即為系爭建案66年3月間變更起造人申請書上所載張尚德之得泰建築師事務所之地址等情（見原審卷一第328頁、不爭執事項㈤、㈡），可見張尚德確係因無法同時身兼系爭建案建築師及協盈公司負責人，方由陳滌非掛名登記為協盈公司負責人，協盈公司之實際負責人仍為張尚德。

　4.就此上訴人辯稱證人林水源於第454號事件之陳述，與其於第171號事件、本院111年度重上字第320號返還不當得利等事件（下稱第320號事件）、112年度重上字第645號返還不當得利等事件（下稱第645號事件）之陳述矛盾，不足為憑云云（見本院卷二第365至368頁），惟查證人林水源上開於第454號事件中之證述，與其於109年10月27日在第171號事件具結證稱：因為建商張尚德、張國樑要蓋○○○○，有找地主劉阿善協商合建的事情；協盈公司有很多老闆，伊的薪水是張尚德發給伊的，伊在工地現場監督管理是聽張尚德的指示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31、239、245頁），並無不一致之處。至證人林水源於111年9月1日在第320號事件中，就所詢「是否知悉張尚德有無在協盈公司上班？」之問題，答稱：後來才知道張尚德是協盈公司南港舊庄工地的設計建築師，他「似乎」沒有在協盈公司上班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63、165頁），所陳述之語氣並不確定；又證人林水源於113年1月8日在第645號事件中，就所詢「證人在第320號事件證稱張尚德沒有在協盈公司上班，意思是指張尚德不是負責人，或是不是公司員工」之問題，陳稱：伊的意思是他算是協盈公司的人，他是投資股東，但不是負責人，另外伊在工地上班，所以伊比較不知道張尚德是否一直在協盈公司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9、41頁），乃在解釋其於第320號事件證言之意思。而公司之實際負責人本非如員工一般須固定至公司上班，且張尚德於63年8月後即非協盈公司之登記負責人，是證人林水源上開於第320號事件、第645號事件中所述，與其於第454號事件中證稱是由張尚德指揮公司員工等語，並無衝突，尚難以此推認證人林水源於第454號事件之證述為不可採信。此外，第320號事件、第454號事件與本件之當事人不同，判斷事實之訴訟資料亦不盡相同，本院自不受該等判決（見本院卷一第179至208頁、卷二第47至69頁）認定之拘束，附此敘明。

　5.承上，張尚德為系爭建案之設計人及監造人，其擔任實際負責人之協盈公司於系爭契約上同列為策劃監造人，再參以○○○○契約中之繳款簽收紀錄，簽收者均蓋用協盈公司及林水源之印文（見本院卷一第395、415、447、465、491、517頁、本院卷二第281頁），可見系爭建案之建商，除林水源外，尚包括協盈公司。

　6.再者，起造人林水源、監造人協盈公司於66年3月2日與○○○○AB棟住戶代表郝恂如簽訂協議書（見不爭執事項㈥），

　　該協議書內載為促使系爭建案早日完工交屋，約定如甲方（按：即○○○○AB棟住戶代表郝恂如）訂戶中有將房屋貸款於66年3月20日前1次繳清，存入銀行所開專戶保管者，乙方（按：即林水源、協盈公司）應於66年3月20日前備妥所需各證件，於66年3月23日前會同甲方共同向工務局申請增列為建築執照起造人，否則專戶款由甲方代表以原印鑑提出，並約定乙方有義務辦理房屋坐落土地之過戶分割，該協議書並作為○○○○契約之附件，與原契約有同一效力，其他未列為起造人之訂戶，按原契約與乙方辦理等內容，並由張尚德擔任乙方之連帶保證人（見本院卷一第263至269頁）。嗣64年建照於66年3月21日獲准變更起造人為張尚德等76名（見不爭執事項㈤）。可見系爭建案於66年間因尚未完工交屋，由協盈公司及林水源，與○○○○A、B棟預售屋承購戶代表郝恂如簽訂66年協議書，約定由買受人支付全數價款後登記為起造人，並辦理系爭土地過戶分割，且因66年協議書將協盈公司併列乙方，亦受○○○○契約之拘束，張尚德為連帶保證人，就上開義務同負責任，亦即協盈公司、林水源、張尚德依○○○○契約、66年協議書之約定，對系爭建案A、B棟承購戶負有移轉建物及土地所有權之義務。

　7.張翠華為系爭建案預售屋承購戶，依66年協議書約定，張尚德既對張翠華負有移轉系爭土地之義務，則張翠華所有之如附表一編號2所示房屋占用系爭土地，依○○○○契約、66年協議書，對張尚德自具占有系爭土地之正當權源。除張翠華以外之其餘被上訴人，均係輾轉自系爭建案預售屋承購戶取得系爭房屋（見不爭執事項），其等前手之系爭建案預售屋承購戶，依○○○○契約、66年協議書，既對張尚德具有占有系爭土地之正當權源，則依前述占有連鎖原理，其等對張尚德亦具有占有系爭土地之正當權源。上訴人辯稱被上訴人均非66年協議書之當事人，不得主張該協議書之權利云云，為不可採。

　8.上訴人復主張依66年協議書，已付清房地價款者得列為系爭建案之起造人，未列為起造人者則回歸預售屋買賣契約，被上訴人均非系爭建案起造人，且未付清全部買賣價款，故不得主張66年協議書之權利，又林水源並未將○○○○契約之出資興建人之權利義務移轉給張尚德云云（見本院卷二第377、378頁）。惟查張永正之前手李初兒係列為系爭建案之起造人（見原審卷一第329頁），其餘被上訴人或其前手縱未列為系爭建案之起造人，在66年協議書第9條亦載明「…其他未列入為起造人之訂戶，按原定契約與乙方辦理」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65頁），張尚德係66年協議書之乙方即林水源、協盈公司之連帶保證人（見不爭執事項㈥），即應就林水源、協盈公司於○○○○契約之義務負連帶責任；而○○○○契約亦明定林水源負有將房屋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購屋者之義務（參本院卷一第403頁），張尚德自應同負其責。再者，依○○○○契約，購買預售屋所約定之總價包括房屋、基地、房屋裝修等價款，依興建階段分期繳納（見本院卷一第399、403頁），並未區分各期所繳納之款項係屬基地價款、房屋造價或是房屋裝修價款；又系爭房屋之○○○○契約之買方已給付之款項占全部應付款項之比例約為6、7成，並已取得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此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㈣、），則縱系爭房屋承購戶因建商未履行完工義務而未付清全部買賣價款，仍無從免除建商依○○○○契約應負之移轉土地所有權之義務。此外，張尚德係基於連帶保證人關係而負○○○○契約之出賣人義務，並非林水源將其出賣人權利義務移轉予張尚德，是否已支付價金完畢，不影響張尚德此部分義務。上訴人上開主張，為不可取。

　9.另按權利之行使，不得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民法第148條定有明文。承前所述，張尚德依○○○○契約、66年協議書之約定，負有移轉建物及配賦土地予A、B棟承購戶使用之義務，亦即被上訴人對張尚德均具占有系爭土地之正當權源，張尚德無從對被上訴人主張不當得利。又上訴人係自張尚德受贈取得系爭土地應有部分8/16（見不爭執事項），上訴人曾於協盈公司擔任銷售系爭建案之售屋小姐，有林水源於第454號事件之證言可證（見本院卷二第223頁），上訴人並為張尚德之配偶，其對於張尚德依○○○○契約、66年協議書，對A、B棟承購戶或其後手負有移轉系爭房屋配屬系爭土地應有部分之義務乙情，知之甚詳，雖上訴人無償取得系爭土地應有部分，依債之相對性原則，不受張尚德依○○○○契約及66年協議書拘束，然上訴人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之目的，顯在妨礙被上訴人有權占用系爭土地，使被上訴人無從基於債之關係對張尚德為抗辯，脫免張尚德容忍占有及提供系爭土地予系爭房屋使用之義務，係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與誠信原則有違。再者，被上訴人買受系爭房屋，既應配賦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已如前述，上訴人明知張尚德就系爭土地應有部分之使用收益或處分權能本已受限制，難認其無償繼受取得系爭土地後始增加系爭土地本無之限制或損害，而被上訴人繼續無償占有使用系爭土地亦無顯失公平之虞。從而，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之系爭房屋無權占有系爭土地，請求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違反誠信原則，不應准許。

　㈡上訴人備位依照或類推適用民法第425條之1規定，請求法院核定租金及請求被上訴人給付租金部分：

　1.按民法第425條之1第1項規定：「土地及其土地上之房屋同屬一人所有，而僅將土地或僅將房屋所有權讓與他人，或將土地及房屋同時或先後讓與相異之人時，土地受讓人或房屋受讓人與讓與人間或房屋受讓人與土地受讓人間，推定在房屋得使用期限內，有租賃關係。其期限不受第449條第1項規定之限制」。

　2.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及張尚德分別自建商林水源、地主劉阿善取得系爭房屋、系爭土地，張尚德取得之基地持分不過係改由林水源指示劉阿善過戶給張尚德，此時土地與房屋之權源均來自林水源，實際上存有類似「房地原均屬林水源之權利，而房地先後移轉予上訴人及被上訴人」之情形，應適用或類推適用民法第425條之1規定，認定系爭房屋與系爭土地間發生法定租賃關係云云（見本院卷第389至390頁）。此為被上訴人所否認。經查，系爭土地所有權人為劉阿善之時，經劉阿善出具土地使用同意書而興建系爭房屋（見不爭執事項㈡），嗣移轉予張尚德，再移轉予上訴人（見不爭執事項㈨、），從未由林水源取得。而附表一編號1、2、3、7、8之房屋，前經臺北地院士林分院78年度重訴字第40號民事確定判決認定為林水源所有（見不爭執事項）；系爭附表一編號4、5、6房屋，其原始建造人並非劉阿善或張尚德或上訴人。則系爭房屋與系爭土地，從未有同屬林水源或張尚德所有之情形，不符合民法第425條之1「同屬一人所有，而僅將土地或房屋所有權讓與他人，或將土地及房屋同時或先後讓與相異之人」要件，自無民法第425條之1規定之適用。且民法第425條之1規定之立法目的，係因土地及房屋同屬一人，而將土地及房屋分開同時或先後出賣之情形，為保護房屋所有人合法繼續使用土地之權利；至非屬民法第425條之1所示之其他房屋占有使用土地之情形，原應視個案認定究竟有無占有權源，尚非須依該條規定予以填補之法律漏洞，亦無類推適用該條規定之餘地。本件係因系爭建案之建商林水源、協盈公司、連帶保證人張尚德未履行○○○○契約之移轉土地義務，致發生房屋與土地非屬同一人所有，被上訴人基於○○○○契約、66年協議書、占有連鎖之法律關係，已取得占有系爭土地之合法權源，且已支付價款，亦無類推適用民法第425條之1第1項規定之餘地。從而，上訴人請求核定及給付租金，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規定，先位請求⑴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如附表二編號1至8「被上訴人應給付之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及各自起訴狀繕本送達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⑵被上訴人應自107年4月1日起至返還附表二編號1至8「占用土地地號」欄土地之日止，按月各給付上訴人就附表二編號1至編號8「土地登記面積」欄乘以「房屋占用基地面積比例」欄，乘以各該土地當年度申報地價週年利率10％除以12計算之金額；依民法第425條之1規定，備位請求⑴核定被上訴人就其所有系爭房屋占用系爭土地，自102年4月1日起至系爭房屋得使用期限為止，每月之租金為按附表二編號1至8「土地登記面積」欄乘以「房屋占用基地面積比例」欄，乘以各該土地當年度申報地價週年利率10％除以12計算之金額。⑵被上訴人就其所有系爭房屋占用系爭土地，應自102年4月1日起至系爭房屋得使用期限為止，每月給付上訴人按附表二編號1至8「土地登記面積」欄乘以「房屋占用基地面積比例」欄，乘以各該土地當年度申報地價週年利率10％除以12計算之金額，及107年4月1日以前各期部分，自起訴狀繕本送達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均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及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民事第十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黃雯惠

　　　　　　　　　　　　　　法　官　宋泓璟

　　　　　　　　　　　　　　法　官　戴嘉慧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 　　日

　　　　　　　　　　　　　

　　　　　　　　　　　　　　書記官　莊昭樹　　　



【附表一】

編號 房屋事實上處分權人 房屋門牌號碼（均為臺北市○○區○○街0段000巷） 1 張志明 0弄00號3樓 2 張翠華 0弄00號4樓 3 林秀珠 0弄00號1樓 4 張貴成 0弄00號3樓 5 張永正 0弄00號4樓 6 王鳳嬌 陳弘軒 0弄00號2樓 7 魏清容 0弄00號3樓 8 魏清容 0弄00號3樓 

 



